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17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俊傑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張必昇律師

            邱清銜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

年度易字第541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8472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黃俊傑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

六場次，及提供四十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　實

一、黃俊傑為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世紀鋼鐵公司）

之維修部副經理，負責機械維護、維修及聯繫廠商。緣世紀

鋼鐵公司需在址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0號桃園廠

（下簡稱本案桃園廠）進行天車維修工程，乃於民國108年9

月4日，將工程分別委由得銘企業社、順大起重行進行天車

拆除及吊掛作業，得銘企業社遂派由吊掛手邱垂溪、邱彥

榮、余聲樑、順大起重行派由余立順操作移動式起重機（下

簡稱吊車）共同進行作業，並由黃俊傑負責擔任現場場所負

責人，指揮現場吊掛作業及分工。黃俊傑明知於余立順操作

移動式起重機作業時，應將現場淨空，並採取防止物品放置

吊舉物下方之必要措施，而依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黃

俊傑卻疏未注意及此，在進行吊掛作業期間，余立順於邱垂

溪將桁架吊耳與吊勾勾掛無誤，駕駛吊車進行吊掛作業時，

任令公司內他人將水下基礎圓管推放至原本欲放置桁架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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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致吊掛懸空之天車無處放置，吊耳不能承重斷裂，擊中

圓管後彈起，余立順在吊車駕駛座內閃避不及，遭天車壓

傷，因而受有胸骨柄體脫位、兩側多處肋骨骨折、右側創傷

性氣胸、第11胸椎爆裂性骨折併移位、橫紋肌溶解症、心肌

挫傷、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全身多處擦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余立順告訴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除法律上有特別規定外，告訴人曾否拋棄告訴權，與其告

訴之合法與否，不生影響（最高法院26年上字第1906號判決

參照），換言之，法律上並無告訴人得事前捨棄告訴權之規

定，本案雖然告訴人余立順（下稱告訴人）於108年9月4日

簽立切結書，表示：無論世紀公司負責人或相關主管及從業

人員是否有責任，本人對世紀公司負責人或該公司相關人等

之刑事告訴權均拋棄，不為任何刑事追究等語（見他卷第18

1頁），是仍不影響本案告訴之效力，先予敘明。

二、又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

起，於6個月內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7條定有明文。經查：

　㈠本案事故係發生於000年0月0日，告訴人則至109年3月3日，

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提起告訴，惟其當時告訴之對象為

「世紀公司負責人賴文祥、世紀公司於當日排班之2名安全

管理人員、得銘企業社負責人邱顯得」（見他卷第3頁），

並請求檢察官向世紀公司函調「於案發當日排班之二名安全

管理人員」資料；又告訴人於109年4月6日警詢時，表示：

我要對世紀鋼鐵及得銘企業社涉及本案相關人員提出業務過

失傷害告訴等語（見他卷第169頁）。

　㈡又告訴人於109年12月28日提出「告訴補充理由（二）狀」

所列被告除邱顯得、賴文祥以外，並包括：「世紀鋼鐵結構

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9月4日值班之二名安全管理人員。若

認該二名安全管理人員並無排除危險、建立安全場域之義

務，則應以世紀鋼鐵公司依法設置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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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職業安全管理師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為被告，訴追其

過失責任」、「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區之負責

人」。至110年1月9日檢察官傳喚證人即桃園市政府勞檢人

員張恩群、告訴人與告訴代理人到庭，張恩群於證述時提

及：本案因為世紀鋼鐵公司有一個黃先生在場，所以我們認

為他們有構成共同作業的事實，於檢察官訊問完勞檢人員以

後，即提示輪值表，並向告訴人與告訴代理人確認本案之告

訴對象為何人，告訴代理人即表示：剛剛聽勞檢人員陳述，

我才知道被告也有在場，另外當二天值班的人我們現在才知

道是吳富榮，我們要對他們二人提出告訴等語（見他卷第41

9、420頁）。

　㈢綜合上述經過以觀，告訴人提告之初，已經向檢察官申告本

案犯罪事實，並表明請求檢察官訴追其認為應負過失責任之

世紀公司現場人員之意思，惟始終未確知在場之人員為何，

至於110年1月19日檢察官訊問後，始知悉被告為事故當天在

場之人之事實，故當場表明其告訴對象包括被告，可見本案

告訴人對被告提出告訴，應係在知悉被告為犯罪行為人之6

個月內為之，自符合前揭規定，其對上訴人即被告黃俊傑

（下稱被告）涉及本案犯罪事實所為告訴當屬合法。

貳、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均未爭執

該證據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69至75頁），本院審酌該等

供述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與待證事實

均具有關聯，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且檢察官、被告、辯

護人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就證據能力部分聲明異議。又

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件事實具有自然關聯

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後述引

用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均具有證據能力，先予敘明。

參、實體部分

一、被告之辯解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任職於世紀鋼鐵公司擔任維修部門副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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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且於事故當天，有按本案桃園廠廠長李建安之指示，前

往現場協調得銘企業社、順大起重行人員及吊車進場進行天

車拆除及吊掛作業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

辯稱：我擔任之工作僅係公司內部機械維修，拆除工作已經

超出我的工作能力範圍，我於案發當日係受廠長委託帶領工

人至現場，確定是否可以施工後，我就離開現場了，我並不

負責現場作業的指揮監督，也沒有留在工地現場指揮，所以

不應承擔過失責任等語。

　㈡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

　1.被告在事發當時擔任世紀鋼鐵公司的維修部副理，職掌範圍

是機械維護保養、維修、及聯繫廠商到廠內維修機械等事

宜，但對於廠內生產作業之指揮監督，是廠長的權限。被告

於當天負責事項，僅係聯繫告訴人等廠商到場進行拆卸天車

作業，並與施作廠商溝通確認桁架放置位置，至於拆卸天車

作業之同時，與廠內其他生產作業如何協調進行，並非被告

之職掌範圍，故被告對於現場並無指揮監督之權。

　2.當天在進行天車拆除作業時，廠區內並沒有其他生產作業在

同時進行，原本放置在廠區內之圓管亦已經依照余立順之要

求而先行移除淨空，且除施作天車拆除作業之人員外，並無

其他不相關之人員在場。而被告當天也都有告知相關工安注

意事項並要求施作人員簽署危害因素告知單，故被告並無任

令員工操作載運機台將圓管推置於吊掛作業之下方，而未阻

止、命令停工。

　3.依被告認知，被告與告訴人等確認拆卸天車後桁架擺放位

置，並經告訴人等依其專業評估拆卸工程可順利進行，並開

始進行拆卸作業後，被告之任務即已完成，至於實際進行天

車拆卸作業之過程，係告訴人等人之專業工作，被告無從對

其指揮監督，留在現場對於該工程之進行亦無任何助益，是

以在告訴人等人開始進行天車拆除作業後，被告即先行離

開，沒有留在施作現場。至於當時突然有圓管被推到桁架預

定擺放位置下方，已經不是被告所能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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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且廠房機台的操作，也非被告職權掌管的範圍。被告既已確

認廠區內生產作業業已停止且無其他不相關人員在場後，即

先行離開，則不論依法律規定或所謂「一般社會生活注意義

務」，均無從認定被告有繼續留在現場「指揮監督」其施作

之義務。

　5.再如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本件事故發生原因，乃施作係爭

吊掛作業過程中，有人將圓管推置吊掛物下方所致，則應負

過失責任者，理應為圓管推置吊掛物下方之人，其次則是對

於廠內生產作業之進行有指揮監督權責之主管，而非被告。

　6.綜上，被告既無指揮監督權，事故發生時又在場，實無過失

可言，等語。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任職於世紀鋼鐵公司，擔任維修部副理，負責機械維

護、維修及聯繫廠商到廠維護機械等事宜。因世紀鋼鐵公司

桃園廠欲進行廠內固定式起重機之天車拆卸更換，乃由被告

負責聯繫廠商到廠施作，被告聯繫得銘企業社派作業員到廠

進行吊掛作業，及聯繫大興起重行派遣吊車到廠吊掛拆卸之

天車，惟大興起重行將本案轉由告訴人到廠施作；嗣於108

年9月4日，告訴人與作業員在世紀鋼鐵公司桃園廠內進行天

車吊掛作業，正在吊掛天車第二支桁架作業途中，發生吊耳

斷裂，桁架掉落擊中圓管，並反彈至位於吊車駕駛座內之告

訴人等情，經證人即告訴人余立順於偵查中證述甚明（見他

卷第167至169、361至362、378、420頁），證人即同案被告

吳富榮、證人曾意鈞、李建安、陳信麟、張恩群、邱垂溪、

邱彥榮、簡榛逸證述明確（見他卷第151至154、375至376、

378、155至159、376至377、269至270、289至290、175至17

8、179至180、375、377至378、419至420、101至103、105

至107、115至116，偵卷第27至28頁，原審審易卷第84至85

頁，原審卷第35至48、67至71、100至122、184至203、231

至235、297至301、105至120頁），且均為被告所不爭執，

並有案發現場照片、世紀鋼鐵公司天車工檢平面圖、世紀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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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公司天車拆除承攬關係組織圖及簽名表、刑案現場照片在

卷可稽（見他卷第15至25、95至99、111至114、297至308

頁），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告訴人因上述事故，受有胸骨柄體脫位、兩側多處肋骨骨

折、右側創傷性氣胸、第11胸椎爆裂性骨折併移位、橫紋肌

溶解症、心肌挫傷、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全身多處擦挫

傷等傷害，亦有聯新國際醫院108年10月2日第000000000000

號診斷證明書、110年4月20日聯新醫字第2021030164號函在

卷可證（見他卷第31頁，偵卷第47頁），是告訴人確因發生

本案天車掉落遭受撞擊，而受有前揭傷勢之事實，亦堪認

定。

　㈢被告過失責任之認定：

　1.被告依其職責，負有將現場場地淨空之一般社會生活注意義

務：

　⑴公訴意旨固認為被告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之

規定負有設置防止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必要安全

衛生設備及措施之義務、依同法第27條第1項第2款、第3

款、第5款規定負有工作聯繫、調整、場所巡視等防止職業

災害之義務、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92條第2項第2款負

有注意吊耳與吊掛物之結合方式、應能承受所吊物體整體重

量之義務，然查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同法第2

7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5款、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9

2條第2項第2款規定負有義務之主體分別為「雇主」與「事

業單位」，而被告僅係世紀鋼鐵公司之受雇員工，在事故發

生當時亦未擔任職業安全衛生職務，且係受廠長指派前往現

場指揮監督（詳後述），自難認被告依前揭法規負有設置安

全設備、工作聯繫調整、注意吊耳及吊掛物結合方式等義

務。

　⑵按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21條第1項、第39條第1項針對固

定式起重機、移動式起重機均規定雇主於起重機操作時應

「採取防止人員進入吊舉物下方及吊舉物通過人員上方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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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或措施」，而自該等條文但書均規定在「吊舉物下方已有

安全支撐設施、其他安全設施或使吊舉物不致掉落，而無危

害勞工之虞」時，得無庸設置防制人員進入或通過上方之設

備或措施可知，本條規範目的在於避免操作起重機時，因吊

掛物不穩掉落，危害現場參與作業之勞工，而黃俊傑僅係世

紀鋼鐵公司之雇員，本應無前揭法規明文之注意義務，惟按

過失犯之注意義務來源，本不以法規明定者為限，主要仍來

自於事實上的因果關係所形成之社會生活規則。其有法規為

據者，毋寧係因特定社會生活領域就對法益侵害具特殊危險

性之事項，相關之社會生活規則具有較高度的客觀性而得以

嚴格的因果律予以檢驗，復涉及高度社會生活風險，有權機

關始特以法規之形式盡可能予以規定，以控制風險於可容許

之範圍內，並不表示法規已窮盡列舉所有注意義務，如有欠

缺，亦不排除參照法規所列舉之注意義務，甚或以來自於事

實上的因果關係所形成之社會生活規則，於具體事實關係中

形成或補充注意義務之內容（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81

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考量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及相關法令固已藉高

密度之注意義務規定，盡可能明定各種涉及起重機使用時，

現場參與者於各種情狀應遵守之注意義務，以控制操作起重

機之風險於可容許之範圍內，但仍未窮盡列舉，衡諸前揭法

規範之精神無非在防制吊掛物掉落，以維現場安全，應認在

現場指揮之負責人應具有確保在作業過程中現場場地淨空之

一般社會生活注意義務至明。

　2.被告為現場負責指揮之人，且具有防止危害發生之能力：

　⑴查證人即同案被告吳富榮於警詢時證稱：當日為我與曾意鈞

負責廠區現場巡視，如有發現工安危害或人員操作不當，就

會立即要求改善，當日我認有立即向被告反應需立即停工，

但不知是現場場所負責人黃俊傑還是廠長李建安指示繼續施

工等語；而證人即曾意鈞亦於警詢時證稱：當日值班吳富榮

有跟我抱怨說，吳富榮有告知被告現場空間狹窄不適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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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掛作業，亦有向環安室主管陳信麟反應此事等語（見他卷

第152頁、第156頁），經核二人間就吳富榮曾認當日情形需

停工而向被告反應之情節，陳述一致，且為被告於原審審理

時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233頁），應非子虛；又依證人即

本案世紀鋼鐵公司桃園廠廠長李建安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

處談話時證稱：當日桁架放置位置為維修部之被告決定，由

被告以口頭方式直接與吊掛手邱垂溪講要放何處，被告負責

本案作業的協調、指揮及監督等語（見他卷第130頁）；證

人即吊掛手邱垂溪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亦證稱：

我確認吊勾勾掛在桁架吊耳上無誤後，以無線電通知告訴人

可以操作吊升，吊升到離約縱行樑的軌道20公分後，再由被

告指示後續吊掛過程等語（見他卷第101頁），顯示無論係

當日值班之吳富榮、承攬廠商指派之吊掛手邱垂溪，抑或本

案桃園廠廠長李建安之認知，均為被告負責規劃、統籌處

理，負責現場之指揮監督事項無疑。

　⑵參以被告自身於警詢時自承：本案係廠長李建安指示由我聯

絡大興起重行協調吊掛工程，因當日大興起重行無吊車可供

施作，故大興起重行請順大起重行前往施工，作業流程部分

係由我向當日施作工程人員商討如何施作等語（見他卷第14

5至149頁）；甚且於偵訊時亦自承：我在現場監督等語（見

偵卷第30頁），佐以卷附之世紀鋼鐵公司環安管理手冊記載

有：「工地主任：負責…3.派任監督工程人員執行工作。4.

協調承攬商工作範圍與爭議處理。…10.掌握現場狀況」等

詞（見他卷第213頁），則以被告既係負責本案聯繫承攬廠

商、規定本案工程之施作方向之人，其當屬該手冊記載之

「工地主任」職位，自應亦負責掌握現場之狀況，指揮監督

工作之執行情況。況且，以被告長期擔任世紀鋼鐵公司之部

門主管職位，對於該廠區當日係在生產何種商品、有無在生

產、廠區當日是否因執行吊掛作業而需暫時停工等情，均為

其所明知，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至為明確。

　3.本案現場於告訴人執行吊掛作業期間，遭世紀鋼鐵公司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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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圓管推置吊掛物下方，顯未淨空，現場負責人即被告違反

前揭注意義務：

　⑴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當時我作業時，要求下面要

清空，本來清空了，吊下來一支了，吊車在上去吊裝的時候

要下來第二支時，東西又推回來擋在那邊，因為當時我注意

上面的吊掛，東西抓好準備下來的時候，東西推過來擋在那

邊，沒有辦法下來地上，天車跟吊耳都老舊了，等到東西要

清走時，吊耳已經受不了、斷了，斷了就打到鐵管再擊中我

所駕駛的吊車，當時我不知道鐵管推過來，是突然發現的，

東西吊在半空時，才感覺到鐵管在那邊擋住等語（見原審卷

第356至364頁）；經核告訴人上開證述內容，與其於事發後

108年9月12日接受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人員訪談時陳稱：

我在108年9月4日下午2時40分將天車桁架吊起來後，由橫轉

直，發現原本要放置桁架的位置已有圓桶，然後聽到啪的一

聲，桁架靠近廠房出口端的一邊掉下來砸到圓桶等語（見他

卷第117頁），互核一致；且亦與得銘企業社邱彥榮、余聲

樑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均陳稱：在桁架放下的過

程中，原本桁架擺放位置無圓筒，後來被圓筒佔住，接著就

看到移動式起重機的吊鉤停止下降，然後看到桁架頓一下，

不到幾秒就看到桁架掉下來撞擊到圓筒，然後再彈到駕駛

室，最後掉落位置在移動式起重機與圓筒中間等語（見他卷

第105至106頁），亦屬相符，可徵當時從事吊掛作業之吊車

駕駛、吊掛作業員均一致指出，在吊掛作業過程中，遭人將

圓管推至原先預定吊掛之正下方，致妨害吊掛作業進行之事

實。

　⑵參照證人即桃園廠廠長李建安於警詢時證稱：案發當日該廠

區尚有生產「水下基礎圓管」之作業等語（見他卷第177

頁），另參酌證人簡榛逸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亦

證稱：在吊桁架作業前，圓管就已經在那邊了，而且載運圓

管台車的電源是由我關掉的等語（見他卷第116頁），均見

執行吊掛作業之日，原本狹窄之廠區同時進行生產圓管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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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佐以卷附之擺放現場之圓管照片（見他卷第297至305

頁）亦可見吊車前方緊鄰水管，兩者相距甚近，是依現場之

狀況觀之，顯然作業空間狹小逼仄，難以進行作業，殊難想

見於吊掛第1次桁架時，前方即已有被擺放圓管之情形。

　⑶是綜合上情，應認為上開圓管確係在吊掛作業途中，被推放

至原本預定放至桁架位置之事實。至於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固

稱：當日拆除作業底下，有堆放尚未清理乾淨的物品，拆除

作業時就在那裡了，我有問告訴人跟吊掛手邱垂溪，可不可

以放置，放置的區塊範圍夠不夠放置要吊下來的桁架，我擔

心場地的位置不夠寬等語（見原審卷第187至200頁），則與

上述事證不符，不足採取。　

　4.綜上所述，現場負責人即被告於進行吊掛作業時，未妥適為

指揮監督，任令吊掛第2支桁架時，世紀鋼鐵公司內之員工

操作載運圓管之機台，將圓管推置於吊掛作業之下方，而未

能及時阻止、命令停工，致告訴人吊掛之第二支桁架因圓管

遮擋無從置放，旋滯空中後，因吊耳無從承受斷裂撞擊圓管

並反彈至余立順駕駛之吊車，傷及告訴人，造成告訴人受有

前揭傷害，而該等傷害確係因被告未注意將現場淨空所製造

之法所不容許之風險，風險實現之結果，與被告之過失行為

間具有因果關係及客觀歸責至明。　　

　㈣被告及其辯護人固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

　1.被告於事故發生當時在場具有指揮監督吊掛作業施作之權

限，乃現場負責人，業經論述如前，被告徒以僅負責聯繫廠

商到廠作業，不具指揮監督之權責，並非現場負責人，且確

認現場可作業並順利展開作業後，即先行離開等情詞以卸免

自身罪責，顯與客觀事證不符，自不足採取。　　

　2.在本案吊掛工程將現場淨空並非如操作起重機、計算吊耳與

吊掛物結合一般涉及專業領域之事項，一般人均可自現場未

被淨空等情，預見如吊掛物因場所堆放物品無處置放，將導

致吊掛物長期懸滯，影響吊耳承重，或因碰撞現場堆放之物

品，而有使吊掛物因此墜落之可能，甚且將現場淨空亦非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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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拆卸圓管或其他方式為之，而無須具備起重機證照或相

關能力亦可處置。被告為在現場指揮監督吊掛作業進行之

人，已經論述如前，則被告當有負責確認拆卸天車預定擺放

位置淨空，使吊車得以順利進行吊掛作業之一般性注意義

務，是被告辯稱其非專業人員，故無庸負責之情詞，實難認

為可採。

　3.被告固稱其未於執行吊掛作業時始終位於現場指揮監督，然

被告既係現場負責人，自當指揮世紀鋼鐵公司或其他人員將

圓管移置他處，或令請生產圓管作業停工，如其並未為前述

舉措，在作業現場保持注意，為妥適之指揮監督工作，即已

違反前揭注意義務，依據被告之職責，在作業未完前未持續

指揮、監督，擅自離開之行為，本身業已有違背注意義務之

疑慮，自無從又以其未於作業期間、案發當時不在現場作為

理由以卸免其責任。

　4.更何況被告前於事發後之108年9月5日接受桃園市政府勞動

安全檢查人員訪談時，係陳稱：我於108年9月4日下午2時40

分擔任天車拆除作業之監督，看到天車桁架順時針轉約90

度，突然聽到吊掛上方傳出2下聲響（砰2聲），桁架即從上

方掉落，砸到小圓筒後，再砸到駕駛室，然後再掉到地面等

語（見他卷第91頁）；至109年5月7日警詢時，則陳稱：發

生公安意外當時，我有在場；當時吊車已經將要維修之天車

吊離原來的位置，吊車正旋轉至要暫放維修天車位置時，突

然聽到「砰」的一聲，天車就掉下來了，事後觀看，該天車

掉下時，先砸到天車下方之「水下基礎圓管」，再砸到操作

中的吊車及高空作業車等語（見他卷第146頁）；再於110年

3月11日受檢察官訊問時，供稱：世紀鋼鐵内在案發地點的

廠房有5台固定式吊車，案發吊車故障，要報廢，我找得銘

來拆卸，找大興起重行來負責卸下天車，大興起重行說他們

當天沒車，所以找了告訴人的大順來支援，我說勞安室放行

了就可以，我們已經先把第一支桁架吊下來，再吊第二支桁

架時，當時已經脫離軌道，旋轉到一半就聽到碰一聲，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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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是桁架掉下來，有人去救人等語，又經檢察官訊以：

「你是現場指揮人員，你覺得你不用注意到這部分？」，答

稱：「我在作業前都有叮囑作業人員要注意吊具的承載力、

吊重物的承載量及人員的安全，但本案的斷裂點不是平常會

注意到的地方，勞檢所的長官也説這不是平常會斷的地

方。」，訊以：「涉犯過失傷害有何意見？」答稱：「我提

供的吊具及場所都是安全的，雖然是我在現場監督，但不是

我在上面吊掛的，且第一支桁架也順利拆卸，所以第二支桁

架的部分就只是意外。」等語（見偵卷第29、30頁）。又被

告於原審審理時辯稱當時是在隔壁廠，因為只有隔一個牆，

所以之前的意思是說在隔壁有聽到「砰」的一聲，不是親眼

看到發生事故等語（見原審卷第195頁）；然至本院審理

時，卻又辯解稱當時已經騎機車離開等語（見本院卷第106

頁）。據上，可見被告在事故發生後勞動安全檢查談話、本

案偵查過程中，並未否認其當時在現場指揮監督，以及事故

發生時其有在場之事實，至被檢察官起訴至原審後，始改稱

其並非現場負責人，並無指揮監督權限，且事故發生時已經

離開之情詞。可見被告所為辯解，不無隨訴訟發展避重就輕

及卸責之嫌，實難以採信。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罪

科刑。

三、論罪科刑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公訴意

旨漏未論及被告有未將現場場地淨空之一般社會生活注意義

務違反，尚有未當，然此部分業經原審當庭告知被告（見原

審卷第203、392至393頁），並已於本院列為爭點，經被告

及其辯護人為實質防禦、答辯（見本院卷第77、107至110

頁），已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併予說明。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認為被告犯過失傷害罪，事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

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現場負責人，於吊掛作業期間，任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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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內他人將圓管推置於吊掛作業之下方，致本案公安事故

發生，告訴人受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傷勢，犯罪所生之實害嚴

重，另審酌被告於本案始終否認犯行，且迄未與告訴人和

解、賠償告訴人因本案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其如本院

被告前案紀錄表所載之前科素行，及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陳

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案發時擔任世紀鋼鐵公司維修部主

管、月收入約新臺幣5萬元之職業經濟情況、已婚、無未成

年子女需要扶養之家庭情況等（見原審卷第399頁）一切情

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其認事用法核無違誤，量刑亦均屬妥適。

　㈡被告提起本件上訴，仍執前開情詞，否認犯行，惟被告及辯

護人所辯事由，均已經逐一論駁如前，其所辯不過為重複爭

執相同證據之證明力，以及對於其所應負注意義務之法律評

價，均無可採，故本案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宣告緩刑之理由

　㈠經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

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被告所為上開犯行雖有不

該，惟念及被告平常並非案發工廠之負責人或安全管理人

員，僅係因接受廠長指派前往現場協調處理進場施做天車拆

卸事宜，始前往現場指揮監督天車拆除、吊掛作業，故其雖

仍有所疏失之處，然違反注意義務之情節尚非特別重大，且

本案非屬故意犯罪，故被告主觀上並無明顯抵觸一般人所共

同遵循之法規範與社會生活秩序之惡性，而仍得期待被告在

經過論罪科刑以後，藉由緩刑宣告之約束力，得以悔過自

新，不再重蹈覆轍，而無庸遽予執行刑罰；又衡酌全案情

節、本案被告犯行之惡質程度與法益侵害程度，尚無不適於

給予緩刑自新機會之情形；復考量被告之工作、生活、家

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07頁）等情後，認被告經此偵

審程序並刑之宣告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認其

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

第1款之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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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又考量被告即使在被檢察官起訴及經過原審予以論罪科刑以

後，仍持續否認犯罪，未能正確認識自身違反義務之情形，

以及自身疏失不當之處，故認為被告遵守法律之規範意識，

及履行義務之責任意識，均有不足之處，有必要於緩刑期間

內搭配一定處遇措施，以期藉由觀護人給予適當之督促，教

導正確法治觀念，配合教育與社會服務措施，使被告能真正

改過自新，故一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74條第2項第5、8

款規定，宣告被告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檢察官指定

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

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40小時之義務勞動服務，及接受法治

教育課程6場次。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弘捷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芯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所適用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卷宗目錄對照表：

判決簡稱 卷宗名稱

他卷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他字第1973號卷

偵卷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8472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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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審審易卷 本院111年度審易字第685號卷

原審卷 本院111年度易字第541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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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17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俊傑




選任辯護人  張必昇律師
            邱清銜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541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847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黃俊傑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六場次，及提供四十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　實
一、黃俊傑為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世紀鋼鐵公司）之維修部副經理，負責機械維護、維修及聯繫廠商。緣世紀鋼鐵公司需在址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0號桃園廠（下簡稱本案桃園廠）進行天車維修工程，乃於民國108年9月4日，將工程分別委由得銘企業社、順大起重行進行天車拆除及吊掛作業，得銘企業社遂派由吊掛手邱垂溪、邱彥榮、余聲樑、順大起重行派由余立順操作移動式起重機（下簡稱吊車）共同進行作業，並由黃俊傑負責擔任現場場所負責人，指揮現場吊掛作業及分工。黃俊傑明知於余立順操作移動式起重機作業時，應將現場淨空，並採取防止物品放置吊舉物下方之必要措施，而依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黃俊傑卻疏未注意及此，在進行吊掛作業期間，余立順於邱垂溪將桁架吊耳與吊勾勾掛無誤，駕駛吊車進行吊掛作業時，任令公司內他人將水下基礎圓管推放至原本欲放置桁架之位置，致吊掛懸空之天車無處放置，吊耳不能承重斷裂，擊中圓管後彈起，余立順在吊車駕駛座內閃避不及，遭天車壓傷，因而受有胸骨柄體脫位、兩側多處肋骨骨折、右側創傷性氣胸、第11胸椎爆裂性骨折併移位、橫紋肌溶解症、心肌挫傷、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全身多處擦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余立順告訴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除法律上有特別規定外，告訴人曾否拋棄告訴權，與其告訴之合法與否，不生影響（最高法院26年上字第1906號判決參照），換言之，法律上並無告訴人得事前捨棄告訴權之規定，本案雖然告訴人余立順（下稱告訴人）於108年9月4日簽立切結書，表示：無論世紀公司負責人或相關主管及從業人員是否有責任，本人對世紀公司負責人或該公司相關人等之刑事告訴權均拋棄，不為任何刑事追究等語（見他卷第181頁），是仍不影響本案告訴之效力，先予敘明。
二、又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6個月內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7條定有明文。經查：
　㈠本案事故係發生於000年0月0日，告訴人則至109年3月3日，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提起告訴，惟其當時告訴之對象為「世紀公司負責人賴文祥、世紀公司於當日排班之2名安全管理人員、得銘企業社負責人邱顯得」（見他卷第3頁），並請求檢察官向世紀公司函調「於案發當日排班之二名安全管理人員」資料；又告訴人於109年4月6日警詢時，表示：我要對世紀鋼鐵及得銘企業社涉及本案相關人員提出業務過失傷害告訴等語（見他卷第169頁）。
　㈡又告訴人於109年12月28日提出「告訴補充理由（二）狀」所列被告除邱顯得、賴文祥以外，並包括：「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9月4日值班之二名安全管理人員。若認該二名安全管理人員並無排除危險、建立安全場域之義務，則應以世紀鋼鐵公司依法設置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職業安全管理師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為被告，訴追其過失責任」、「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區之負責人」。至110年1月9日檢察官傳喚證人即桃園市政府勞檢人員張恩群、告訴人與告訴代理人到庭，張恩群於證述時提及：本案因為世紀鋼鐵公司有一個黃先生在場，所以我們認為他們有構成共同作業的事實，於檢察官訊問完勞檢人員以後，即提示輪值表，並向告訴人與告訴代理人確認本案之告訴對象為何人，告訴代理人即表示：剛剛聽勞檢人員陳述，我才知道被告也有在場，另外當二天值班的人我們現在才知道是吳富榮，我們要對他們二人提出告訴等語（見他卷第419、420頁）。
　㈢綜合上述經過以觀，告訴人提告之初，已經向檢察官申告本案犯罪事實，並表明請求檢察官訴追其認為應負過失責任之世紀公司現場人員之意思，惟始終未確知在場之人員為何，至於110年1月19日檢察官訊問後，始知悉被告為事故當天在場之人之事實，故當場表明其告訴對象包括被告，可見本案告訴人對被告提出告訴，應係在知悉被告為犯罪行為人之6個月內為之，自符合前揭規定，其對上訴人即被告黃俊傑（下稱被告）涉及本案犯罪事實所為告訴當屬合法。
貳、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均未爭執該證據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69至75頁），本院審酌該等供述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與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且檢察官、被告、辯護人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就證據能力部分聲明異議。又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件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後述引用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均具有證據能力，先予敘明。
參、實體部分
一、被告之辯解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任職於世紀鋼鐵公司擔任維修部門副理一職，且於事故當天，有按本案桃園廠廠長李建安之指示，前往現場協調得銘企業社、順大起重行人員及吊車進場進行天車拆除及吊掛作業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我擔任之工作僅係公司內部機械維修，拆除工作已經超出我的工作能力範圍，我於案發當日係受廠長委託帶領工人至現場，確定是否可以施工後，我就離開現場了，我並不負責現場作業的指揮監督，也沒有留在工地現場指揮，所以不應承擔過失責任等語。
　㈡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
　1.被告在事發當時擔任世紀鋼鐵公司的維修部副理，職掌範圍是機械維護保養、維修、及聯繫廠商到廠內維修機械等事宜，但對於廠內生產作業之指揮監督，是廠長的權限。被告於當天負責事項，僅係聯繫告訴人等廠商到場進行拆卸天車作業，並與施作廠商溝通確認桁架放置位置，至於拆卸天車作業之同時，與廠內其他生產作業如何協調進行，並非被告之職掌範圍，故被告對於現場並無指揮監督之權。
　2.當天在進行天車拆除作業時，廠區內並沒有其他生產作業在同時進行，原本放置在廠區內之圓管亦已經依照余立順之要求而先行移除淨空，且除施作天車拆除作業之人員外，並無其他不相關之人員在場。而被告當天也都有告知相關工安注意事項並要求施作人員簽署危害因素告知單，故被告並無任令員工操作載運機台將圓管推置於吊掛作業之下方，而未阻止、命令停工。
　3.依被告認知，被告與告訴人等確認拆卸天車後桁架擺放位置，並經告訴人等依其專業評估拆卸工程可順利進行，並開始進行拆卸作業後，被告之任務即已完成，至於實際進行天車拆卸作業之過程，係告訴人等人之專業工作，被告無從對其指揮監督，留在現場對於該工程之進行亦無任何助益，是以在告訴人等人開始進行天車拆除作業後，被告即先行離開，沒有留在施作現場。至於當時突然有圓管被推到桁架預定擺放位置下方，已經不是被告所能預見。
　4.且廠房機台的操作，也非被告職權掌管的範圍。被告既已確認廠區內生產作業業已停止且無其他不相關人員在場後，即先行離開，則不論依法律規定或所謂「一般社會生活注意義務」，均無從認定被告有繼續留在現場「指揮監督」其施作之義務。
　5.再如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本件事故發生原因，乃施作係爭吊掛作業過程中，有人將圓管推置吊掛物下方所致，則應負過失責任者，理應為圓管推置吊掛物下方之人，其次則是對於廠內生產作業之進行有指揮監督權責之主管，而非被告。
　6.綜上，被告既無指揮監督權，事故發生時又在場，實無過失可言，等語。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任職於世紀鋼鐵公司，擔任維修部副理，負責機械維護、維修及聯繫廠商到廠維護機械等事宜。因世紀鋼鐵公司桃園廠欲進行廠內固定式起重機之天車拆卸更換，乃由被告負責聯繫廠商到廠施作，被告聯繫得銘企業社派作業員到廠進行吊掛作業，及聯繫大興起重行派遣吊車到廠吊掛拆卸之天車，惟大興起重行將本案轉由告訴人到廠施作；嗣於108年9月4日，告訴人與作業員在世紀鋼鐵公司桃園廠內進行天車吊掛作業，正在吊掛天車第二支桁架作業途中，發生吊耳斷裂，桁架掉落擊中圓管，並反彈至位於吊車駕駛座內之告訴人等情，經證人即告訴人余立順於偵查中證述甚明（見他卷第167至169、361至362、378、420頁），證人即同案被告吳富榮、證人曾意鈞、李建安、陳信麟、張恩群、邱垂溪、邱彥榮、簡榛逸證述明確（見他卷第151至154、375至376、378、155至159、376至377、269至270、289至290、175至178、179至180、375、377至378、419至420、101至103、105至107、115至116，偵卷第27至28頁，原審審易卷第84至85頁，原審卷第35至48、67至71、100至122、184至203、231至235、297至301、105至120頁），且均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案發現場照片、世紀鋼鐵公司天車工檢平面圖、世紀鋼鐵公司天車拆除承攬關係組織圖及簽名表、刑案現場照片在卷可稽（見他卷第15至25、95至99、111至114、297至308頁），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告訴人因上述事故，受有胸骨柄體脫位、兩側多處肋骨骨折、右側創傷性氣胸、第11胸椎爆裂性骨折併移位、橫紋肌溶解症、心肌挫傷、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全身多處擦挫傷等傷害，亦有聯新國際醫院108年10月2日第00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110年4月20日聯新醫字第2021030164號函在卷可證（見他卷第31頁，偵卷第47頁），是告訴人確因發生本案天車掉落遭受撞擊，而受有前揭傷勢之事實，亦堪認定。
　㈢被告過失責任之認定：
　1.被告依其職責，負有將現場場地淨空之一般社會生活注意義務：
　⑴公訴意旨固認為被告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負有設置防止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義務、依同法第27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5款規定負有工作聯繫、調整、場所巡視等防止職業災害之義務、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92條第2項第2款負有注意吊耳與吊掛物之結合方式、應能承受所吊物體整體重量之義務，然查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同法第27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5款、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92條第2項第2款規定負有義務之主體分別為「雇主」與「事業單位」，而被告僅係世紀鋼鐵公司之受雇員工，在事故發生當時亦未擔任職業安全衛生職務，且係受廠長指派前往現場指揮監督（詳後述），自難認被告依前揭法規負有設置安全設備、工作聯繫調整、注意吊耳及吊掛物結合方式等義務。
　⑵按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21條第1項、第39條第1項針對固定式起重機、移動式起重機均規定雇主於起重機操作時應「採取防止人員進入吊舉物下方及吊舉物通過人員上方之設備或措施」，而自該等條文但書均規定在「吊舉物下方已有安全支撐設施、其他安全設施或使吊舉物不致掉落，而無危害勞工之虞」時，得無庸設置防制人員進入或通過上方之設備或措施可知，本條規範目的在於避免操作起重機時，因吊掛物不穩掉落，危害現場參與作業之勞工，而黃俊傑僅係世紀鋼鐵公司之雇員，本應無前揭法規明文之注意義務，惟按過失犯之注意義務來源，本不以法規明定者為限，主要仍來自於事實上的因果關係所形成之社會生活規則。其有法規為據者，毋寧係因特定社會生活領域就對法益侵害具特殊危險性之事項，相關之社會生活規則具有較高度的客觀性而得以嚴格的因果律予以檢驗，復涉及高度社會生活風險，有權機關始特以法規之形式盡可能予以規定，以控制風險於可容許之範圍內，並不表示法規已窮盡列舉所有注意義務，如有欠缺，亦不排除參照法規所列舉之注意義務，甚或以來自於事實上的因果關係所形成之社會生活規則，於具體事實關係中形成或補充注意義務之內容（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81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考量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及相關法令固已藉高密度之注意義務規定，盡可能明定各種涉及起重機使用時，現場參與者於各種情狀應遵守之注意義務，以控制操作起重機之風險於可容許之範圍內，但仍未窮盡列舉，衡諸前揭法規範之精神無非在防制吊掛物掉落，以維現場安全，應認在現場指揮之負責人應具有確保在作業過程中現場場地淨空之一般社會生活注意義務至明。
　2.被告為現場負責指揮之人，且具有防止危害發生之能力：
　⑴查證人即同案被告吳富榮於警詢時證稱：當日為我與曾意鈞負責廠區現場巡視，如有發現工安危害或人員操作不當，就會立即要求改善，當日我認有立即向被告反應需立即停工，但不知是現場場所負責人黃俊傑還是廠長李建安指示繼續施工等語；而證人即曾意鈞亦於警詢時證稱：當日值班吳富榮有跟我抱怨說，吳富榮有告知被告現場空間狹窄不適合進行吊掛作業，亦有向環安室主管陳信麟反應此事等語（見他卷第152頁、第156頁），經核二人間就吳富榮曾認當日情形需停工而向被告反應之情節，陳述一致，且為被告於原審審理時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233頁），應非子虛；又依證人即本案世紀鋼鐵公司桃園廠廠長李建安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證稱：當日桁架放置位置為維修部之被告決定，由被告以口頭方式直接與吊掛手邱垂溪講要放何處，被告負責本案作業的協調、指揮及監督等語（見他卷第130頁）；證人即吊掛手邱垂溪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亦證稱：我確認吊勾勾掛在桁架吊耳上無誤後，以無線電通知告訴人可以操作吊升，吊升到離約縱行樑的軌道20公分後，再由被告指示後續吊掛過程等語（見他卷第101頁），顯示無論係當日值班之吳富榮、承攬廠商指派之吊掛手邱垂溪，抑或本案桃園廠廠長李建安之認知，均為被告負責規劃、統籌處理，負責現場之指揮監督事項無疑。
　⑵參以被告自身於警詢時自承：本案係廠長李建安指示由我聯絡大興起重行協調吊掛工程，因當日大興起重行無吊車可供施作，故大興起重行請順大起重行前往施工，作業流程部分係由我向當日施作工程人員商討如何施作等語（見他卷第145至149頁）；甚且於偵訊時亦自承：我在現場監督等語（見偵卷第30頁），佐以卷附之世紀鋼鐵公司環安管理手冊記載有：「工地主任：負責…3.派任監督工程人員執行工作。4.協調承攬商工作範圍與爭議處理。…10.掌握現場狀況」等詞（見他卷第213頁），則以被告既係負責本案聯繫承攬廠商、規定本案工程之施作方向之人，其當屬該手冊記載之「工地主任」職位，自應亦負責掌握現場之狀況，指揮監督工作之執行情況。況且，以被告長期擔任世紀鋼鐵公司之部門主管職位，對於該廠區當日係在生產何種商品、有無在生產、廠區當日是否因執行吊掛作業而需暫時停工等情，均為其所明知，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至為明確。
　3.本案現場於告訴人執行吊掛作業期間，遭世紀鋼鐵公司他人將圓管推置吊掛物下方，顯未淨空，現場負責人即被告違反前揭注意義務：
　⑴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當時我作業時，要求下面要清空，本來清空了，吊下來一支了，吊車在上去吊裝的時候要下來第二支時，東西又推回來擋在那邊，因為當時我注意上面的吊掛，東西抓好準備下來的時候，東西推過來擋在那邊，沒有辦法下來地上，天車跟吊耳都老舊了，等到東西要清走時，吊耳已經受不了、斷了，斷了就打到鐵管再擊中我所駕駛的吊車，當時我不知道鐵管推過來，是突然發現的，東西吊在半空時，才感覺到鐵管在那邊擋住等語（見原審卷第356至364頁）；經核告訴人上開證述內容，與其於事發後108年9月12日接受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人員訪談時陳稱：我在108年9月4日下午2時40分將天車桁架吊起來後，由橫轉直，發現原本要放置桁架的位置已有圓桶，然後聽到啪的一聲，桁架靠近廠房出口端的一邊掉下來砸到圓桶等語（見他卷第117頁），互核一致；且亦與得銘企業社邱彥榮、余聲樑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均陳稱：在桁架放下的過程中，原本桁架擺放位置無圓筒，後來被圓筒佔住，接著就看到移動式起重機的吊鉤停止下降，然後看到桁架頓一下，不到幾秒就看到桁架掉下來撞擊到圓筒，然後再彈到駕駛室，最後掉落位置在移動式起重機與圓筒中間等語（見他卷第105至106頁），亦屬相符，可徵當時從事吊掛作業之吊車駕駛、吊掛作業員均一致指出，在吊掛作業過程中，遭人將圓管推至原先預定吊掛之正下方，致妨害吊掛作業進行之事實。
　⑵參照證人即桃園廠廠長李建安於警詢時證稱：案發當日該廠區尚有生產「水下基礎圓管」之作業等語（見他卷第177頁），另參酌證人簡榛逸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亦證稱：在吊桁架作業前，圓管就已經在那邊了，而且載運圓管台車的電源是由我關掉的等語（見他卷第116頁），均見執行吊掛作業之日，原本狹窄之廠區同時進行生產圓管之作業，佐以卷附之擺放現場之圓管照片（見他卷第297至305頁）亦可見吊車前方緊鄰水管，兩者相距甚近，是依現場之狀況觀之，顯然作業空間狹小逼仄，難以進行作業，殊難想見於吊掛第1次桁架時，前方即已有被擺放圓管之情形。
　⑶是綜合上情，應認為上開圓管確係在吊掛作業途中，被推放至原本預定放至桁架位置之事實。至於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固稱：當日拆除作業底下，有堆放尚未清理乾淨的物品，拆除作業時就在那裡了，我有問告訴人跟吊掛手邱垂溪，可不可以放置，放置的區塊範圍夠不夠放置要吊下來的桁架，我擔心場地的位置不夠寬等語（見原審卷第187至200頁），則與上述事證不符，不足採取。　
　4.綜上所述，現場負責人即被告於進行吊掛作業時，未妥適為指揮監督，任令吊掛第2支桁架時，世紀鋼鐵公司內之員工操作載運圓管之機台，將圓管推置於吊掛作業之下方，而未能及時阻止、命令停工，致告訴人吊掛之第二支桁架因圓管遮擋無從置放，旋滯空中後，因吊耳無從承受斷裂撞擊圓管並反彈至余立順駕駛之吊車，傷及告訴人，造成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而該等傷害確係因被告未注意將現場淨空所製造之法所不容許之風險，風險實現之結果，與被告之過失行為間具有因果關係及客觀歸責至明。　　
　㈣被告及其辯護人固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
　1.被告於事故發生當時在場具有指揮監督吊掛作業施作之權限，乃現場負責人，業經論述如前，被告徒以僅負責聯繫廠商到廠作業，不具指揮監督之權責，並非現場負責人，且確認現場可作業並順利展開作業後，即先行離開等情詞以卸免自身罪責，顯與客觀事證不符，自不足採取。　　
　2.在本案吊掛工程將現場淨空並非如操作起重機、計算吊耳與吊掛物結合一般涉及專業領域之事項，一般人均可自現場未被淨空等情，預見如吊掛物因場所堆放物品無處置放，將導致吊掛物長期懸滯，影響吊耳承重，或因碰撞現場堆放之物品，而有使吊掛物因此墜落之可能，甚且將現場淨空亦非不得以拆卸圓管或其他方式為之，而無須具備起重機證照或相關能力亦可處置。被告為在現場指揮監督吊掛作業進行之人，已經論述如前，則被告當有負責確認拆卸天車預定擺放位置淨空，使吊車得以順利進行吊掛作業之一般性注意義務，是被告辯稱其非專業人員，故無庸負責之情詞，實難認為可採。
　3.被告固稱其未於執行吊掛作業時始終位於現場指揮監督，然被告既係現場負責人，自當指揮世紀鋼鐵公司或其他人員將圓管移置他處，或令請生產圓管作業停工，如其並未為前述舉措，在作業現場保持注意，為妥適之指揮監督工作，即已違反前揭注意義務，依據被告之職責，在作業未完前未持續指揮、監督，擅自離開之行為，本身業已有違背注意義務之疑慮，自無從又以其未於作業期間、案發當時不在現場作為理由以卸免其責任。
　4.更何況被告前於事發後之108年9月5日接受桃園市政府勞動安全檢查人員訪談時，係陳稱：我於108年9月4日下午2時40分擔任天車拆除作業之監督，看到天車桁架順時針轉約90度，突然聽到吊掛上方傳出2下聲響（砰2聲），桁架即從上方掉落，砸到小圓筒後，再砸到駕駛室，然後再掉到地面等語（見他卷第91頁）；至109年5月7日警詢時，則陳稱：發生公安意外當時，我有在場；當時吊車已經將要維修之天車吊離原來的位置，吊車正旋轉至要暫放維修天車位置時，突然聽到「砰」的一聲，天車就掉下來了，事後觀看，該天車掉下時，先砸到天車下方之「水下基礎圓管」，再砸到操作中的吊車及高空作業車等語（見他卷第146頁）；再於110年3月11日受檢察官訊問時，供稱：世紀鋼鐵内在案發地點的廠房有5台固定式吊車，案發吊車故障，要報廢，我找得銘來拆卸，找大興起重行來負責卸下天車，大興起重行說他們當天沒車，所以找了告訴人的大順來支援，我說勞安室放行了就可以，我們已經先把第一支桁架吊下來，再吊第二支桁架時，當時已經脫離軌道，旋轉到一半就聽到碰一聲，我就發現是桁架掉下來，有人去救人等語，又經檢察官訊以：「你是現場指揮人員，你覺得你不用注意到這部分？」，答稱：「我在作業前都有叮囑作業人員要注意吊具的承載力、吊重物的承載量及人員的安全，但本案的斷裂點不是平常會注意到的地方，勞檢所的長官也説這不是平常會斷的地方。」，訊以：「涉犯過失傷害有何意見？」答稱：「我提供的吊具及場所都是安全的，雖然是我在現場監督，但不是我在上面吊掛的，且第一支桁架也順利拆卸，所以第二支桁架的部分就只是意外。」等語（見偵卷第29、30頁）。又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辯稱當時是在隔壁廠，因為只有隔一個牆，所以之前的意思是說在隔壁有聽到「砰」的一聲，不是親眼看到發生事故等語（見原審卷第195頁）；然至本院審理時，卻又辯解稱當時已經騎機車離開等語（見本院卷第106頁）。據上，可見被告在事故發生後勞動安全檢查談話、本案偵查過程中，並未否認其當時在現場指揮監督，以及事故發生時其有在場之事實，至被檢察官起訴至原審後，始改稱其並非現場負責人，並無指揮監督權限，且事故發生時已經離開之情詞。可見被告所為辯解，不無隨訴訟發展避重就輕及卸責之嫌，實難以採信。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公訴意旨漏未論及被告有未將現場場地淨空之一般社會生活注意義務違反，尚有未當，然此部分業經原審當庭告知被告（見原審卷第203、392至393頁），並已於本院列為爭點，經被告及其辯護人為實質防禦、答辯（見本院卷第77、107至110頁），已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併予說明。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認為被告犯過失傷害罪，事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現場負責人，於吊掛作業期間，任令工廠內他人將圓管推置於吊掛作業之下方，致本案公安事故發生，告訴人受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傷勢，犯罪所生之實害嚴重，另審酌被告於本案始終否認犯行，且迄未與告訴人和解、賠償告訴人因本案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其如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載之前科素行，及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案發時擔任世紀鋼鐵公司維修部主管、月收入約新臺幣5萬元之職業經濟情況、已婚、無未成年子女需要扶養之家庭情況等（見原審卷第399頁）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其認事用法核無違誤，量刑亦均屬妥適。
　㈡被告提起本件上訴，仍執前開情詞，否認犯行，惟被告及辯護人所辯事由，均已經逐一論駁如前，其所辯不過為重複爭執相同證據之證明力，以及對於其所應負注意義務之法律評價，均無可採，故本案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宣告緩刑之理由
　㈠經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被告所為上開犯行雖有不該，惟念及被告平常並非案發工廠之負責人或安全管理人員，僅係因接受廠長指派前往現場協調處理進場施做天車拆卸事宜，始前往現場指揮監督天車拆除、吊掛作業，故其雖仍有所疏失之處，然違反注意義務之情節尚非特別重大，且本案非屬故意犯罪，故被告主觀上並無明顯抵觸一般人所共同遵循之法規範與社會生活秩序之惡性，而仍得期待被告在經過論罪科刑以後，藉由緩刑宣告之約束力，得以悔過自新，不再重蹈覆轍，而無庸遽予執行刑罰；又衡酌全案情節、本案被告犯行之惡質程度與法益侵害程度，尚無不適於給予緩刑自新機會之情形；復考量被告之工作、生活、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07頁）等情後，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並刑之宣告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
　㈡又考量被告即使在被檢察官起訴及經過原審予以論罪科刑以後，仍持續否認犯罪，未能正確認識自身違反義務之情形，以及自身疏失不當之處，故認為被告遵守法律之規範意識，及履行義務之責任意識，均有不足之處，有必要於緩刑期間內搭配一定處遇措施，以期藉由觀護人給予適當之督促，教導正確法治觀念，配合教育與社會服務措施，使被告能真正改過自新，故一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74條第2項第5、8款規定，宣告被告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40小時之義務勞動服務，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6場次。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弘捷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芯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所適用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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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17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俊傑


選任辯護人  張必昇律師
            邱清銜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
年度易字第541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8472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黃俊傑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
六場次，及提供四十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　實
一、黃俊傑為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世紀鋼鐵公司）
    之維修部副經理，負責機械維護、維修及聯繫廠商。緣世紀
    鋼鐵公司需在址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0號桃園廠（下簡
    稱本案桃園廠）進行天車維修工程，乃於民國108年9月4日
    ，將工程分別委由得銘企業社、順大起重行進行天車拆除及
    吊掛作業，得銘企業社遂派由吊掛手邱垂溪、邱彥榮、余聲
    樑、順大起重行派由余立順操作移動式起重機（下簡稱吊車
    ）共同進行作業，並由黃俊傑負責擔任現場場所負責人，指
    揮現場吊掛作業及分工。黃俊傑明知於余立順操作移動式起
    重機作業時，應將現場淨空，並採取防止物品放置吊舉物下
    方之必要措施，而依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黃俊傑卻疏
    未注意及此，在進行吊掛作業期間，余立順於邱垂溪將桁架
    吊耳與吊勾勾掛無誤，駕駛吊車進行吊掛作業時，任令公司
    內他人將水下基礎圓管推放至原本欲放置桁架之位置，致吊
    掛懸空之天車無處放置，吊耳不能承重斷裂，擊中圓管後彈
    起，余立順在吊車駕駛座內閃避不及，遭天車壓傷，因而受
    有胸骨柄體脫位、兩側多處肋骨骨折、右側創傷性氣胸、第
    11胸椎爆裂性骨折併移位、橫紋肌溶解症、心肌挫傷、頭部
    外傷併頭皮撕裂傷、全身多處擦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余立順告訴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除法律上有特別規定外，告訴人曾否拋棄告訴權，與其告
    訴之合法與否，不生影響（最高法院26年上字第1906號判決
    參照），換言之，法律上並無告訴人得事前捨棄告訴權之規
    定，本案雖然告訴人余立順（下稱告訴人）於108年9月4日
    簽立切結書，表示：無論世紀公司負責人或相關主管及從業
    人員是否有責任，本人對世紀公司負責人或該公司相關人等
    之刑事告訴權均拋棄，不為任何刑事追究等語（見他卷第18
    1頁），是仍不影響本案告訴之效力，先予敘明。
二、又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
    起，於6個月內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7條定有明文。經查：
　㈠本案事故係發生於000年0月0日，告訴人則至109年3月3日，
    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提起告訴，惟其當時告訴之對象為「
    世紀公司負責人賴文祥、世紀公司於當日排班之2名安全管
    理人員、得銘企業社負責人邱顯得」（見他卷第3頁），並
    請求檢察官向世紀公司函調「於案發當日排班之二名安全管
    理人員」資料；又告訴人於109年4月6日警詢時，表示：我
    要對世紀鋼鐵及得銘企業社涉及本案相關人員提出業務過失
    傷害告訴等語（見他卷第169頁）。
　㈡又告訴人於109年12月28日提出「告訴補充理由（二）狀」所
    列被告除邱顯得、賴文祥以外，並包括：「世紀鋼鐵結構股
    份有限公司於108年9月4日值班之二名安全管理人員。若認
    該二名安全管理人員並無排除危險、建立安全場域之義務，
    則應以世紀鋼鐵公司依法設置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職
    業安全管理師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為被告，訴追其過失責
    任」、「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區之負責人」。
    至110年1月9日檢察官傳喚證人即桃園市政府勞檢人員張恩
    群、告訴人與告訴代理人到庭，張恩群於證述時提及：本案
    因為世紀鋼鐵公司有一個黃先生在場，所以我們認為他們有
    構成共同作業的事實，於檢察官訊問完勞檢人員以後，即提
    示輪值表，並向告訴人與告訴代理人確認本案之告訴對象為
    何人，告訴代理人即表示：剛剛聽勞檢人員陳述，我才知道
    被告也有在場，另外當二天值班的人我們現在才知道是吳富
    榮，我們要對他們二人提出告訴等語（見他卷第419、420頁
    ）。
　㈢綜合上述經過以觀，告訴人提告之初，已經向檢察官申告本
    案犯罪事實，並表明請求檢察官訴追其認為應負過失責任之
    世紀公司現場人員之意思，惟始終未確知在場之人員為何，
    至於110年1月19日檢察官訊問後，始知悉被告為事故當天在
    場之人之事實，故當場表明其告訴對象包括被告，可見本案
    告訴人對被告提出告訴，應係在知悉被告為犯罪行為人之6
    個月內為之，自符合前揭規定，其對上訴人即被告黃俊傑（
    下稱被告）涉及本案犯罪事實所為告訴當屬合法。
貳、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均未爭執
    該證據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69至75頁），本院審酌該等
    供述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與待證事實
    均具有關聯，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且檢察官、被告、辯
    護人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就證據能力部分聲明異議。又
    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件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
    ，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後述引用
    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均具有證據能力，先予敘明。
參、實體部分
一、被告之辯解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任職於世紀鋼鐵公司擔任維修部門副理一職
    ，且於事故當天，有按本案桃園廠廠長李建安之指示，前往
    現場協調得銘企業社、順大起重行人員及吊車進場進行天車
    拆除及吊掛作業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
    稱：我擔任之工作僅係公司內部機械維修，拆除工作已經超
    出我的工作能力範圍，我於案發當日係受廠長委託帶領工人
    至現場，確定是否可以施工後，我就離開現場了，我並不負
    責現場作業的指揮監督，也沒有留在工地現場指揮，所以不
    應承擔過失責任等語。
　㈡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
　1.被告在事發當時擔任世紀鋼鐵公司的維修部副理，職掌範圍
    是機械維護保養、維修、及聯繫廠商到廠內維修機械等事宜
    ，但對於廠內生產作業之指揮監督，是廠長的權限。被告於
    當天負責事項，僅係聯繫告訴人等廠商到場進行拆卸天車作
    業，並與施作廠商溝通確認桁架放置位置，至於拆卸天車作
    業之同時，與廠內其他生產作業如何協調進行，並非被告之
    職掌範圍，故被告對於現場並無指揮監督之權。
　2.當天在進行天車拆除作業時，廠區內並沒有其他生產作業在
    同時進行，原本放置在廠區內之圓管亦已經依照余立順之要
    求而先行移除淨空，且除施作天車拆除作業之人員外，並無
    其他不相關之人員在場。而被告當天也都有告知相關工安注
    意事項並要求施作人員簽署危害因素告知單，故被告並無任
    令員工操作載運機台將圓管推置於吊掛作業之下方，而未阻
    止、命令停工。
　3.依被告認知，被告與告訴人等確認拆卸天車後桁架擺放位置
    ，並經告訴人等依其專業評估拆卸工程可順利進行，並開始
    進行拆卸作業後，被告之任務即已完成，至於實際進行天車
    拆卸作業之過程，係告訴人等人之專業工作，被告無從對其
    指揮監督，留在現場對於該工程之進行亦無任何助益，是以
    在告訴人等人開始進行天車拆除作業後，被告即先行離開，
    沒有留在施作現場。至於當時突然有圓管被推到桁架預定擺
    放位置下方，已經不是被告所能預見。
　4.且廠房機台的操作，也非被告職權掌管的範圍。被告既已確
    認廠區內生產作業業已停止且無其他不相關人員在場後，即
    先行離開，則不論依法律規定或所謂「一般社會生活注意義
    務」，均無從認定被告有繼續留在現場「指揮監督」其施作
    之義務。
　5.再如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本件事故發生原因，乃施作係爭
    吊掛作業過程中，有人將圓管推置吊掛物下方所致，則應負
    過失責任者，理應為圓管推置吊掛物下方之人，其次則是對
    於廠內生產作業之進行有指揮監督權責之主管，而非被告。
　6.綜上，被告既無指揮監督權，事故發生時又在場，實無過失
    可言，等語。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任職於世紀鋼鐵公司，擔任維修部副理，負責機械維護
    、維修及聯繫廠商到廠維護機械等事宜。因世紀鋼鐵公司桃
    園廠欲進行廠內固定式起重機之天車拆卸更換，乃由被告負
    責聯繫廠商到廠施作，被告聯繫得銘企業社派作業員到廠進
    行吊掛作業，及聯繫大興起重行派遣吊車到廠吊掛拆卸之天
    車，惟大興起重行將本案轉由告訴人到廠施作；嗣於108年9
    月4日，告訴人與作業員在世紀鋼鐵公司桃園廠內進行天車
    吊掛作業，正在吊掛天車第二支桁架作業途中，發生吊耳斷
    裂，桁架掉落擊中圓管，並反彈至位於吊車駕駛座內之告訴
    人等情，經證人即告訴人余立順於偵查中證述甚明（見他卷
    第167至169、361至362、378、420頁），證人即同案被告吳
    富榮、證人曾意鈞、李建安、陳信麟、張恩群、邱垂溪、邱
    彥榮、簡榛逸證述明確（見他卷第151至154、375至376、37
    8、155至159、376至377、269至270、289至290、175至178
    、179至180、375、377至378、419至420、101至103、105至
    107、115至116，偵卷第27至28頁，原審審易卷第84至85頁
    ，原審卷第35至48、67至71、100至122、184至203、231至2
    35、297至301、105至120頁），且均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
    案發現場照片、世紀鋼鐵公司天車工檢平面圖、世紀鋼鐵公
    司天車拆除承攬關係組織圖及簽名表、刑案現場照片在卷可
    稽（見他卷第15至25、95至99、111至114、297至308頁），
    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告訴人因上述事故，受有胸骨柄體脫位、兩側多處肋骨骨折
    、右側創傷性氣胸、第11胸椎爆裂性骨折併移位、橫紋肌溶
    解症、心肌挫傷、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全身多處擦挫傷
    等傷害，亦有聯新國際醫院108年10月2日第000000000000號
    診斷證明書、110年4月20日聯新醫字第2021030164號函在卷
    可證（見他卷第31頁，偵卷第47頁），是告訴人確因發生本
    案天車掉落遭受撞擊，而受有前揭傷勢之事實，亦堪認定。
　㈢被告過失責任之認定：
　1.被告依其職責，負有將現場場地淨空之一般社會生活注意義
    務：
　⑴公訴意旨固認為被告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之規
    定負有設置防止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必要安全衛
    生設備及措施之義務、依同法第27條第1項第2款、第3款、
    第5款規定負有工作聯繫、調整、場所巡視等防止職業災害
    之義務、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92條第2項第2款負有注
    意吊耳與吊掛物之結合方式、應能承受所吊物體整體重量之
    義務，然查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同法第27條
    第1項第2款、第3款、第5款、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92條
    第2項第2款規定負有義務之主體分別為「雇主」與「事業單
    位」，而被告僅係世紀鋼鐵公司之受雇員工，在事故發生當
    時亦未擔任職業安全衛生職務，且係受廠長指派前往現場指
    揮監督（詳後述），自難認被告依前揭法規負有設置安全設
    備、工作聯繫調整、注意吊耳及吊掛物結合方式等義務。
　⑵按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21條第1項、第39條第1項針對固
    定式起重機、移動式起重機均規定雇主於起重機操作時應「
    採取防止人員進入吊舉物下方及吊舉物通過人員上方之設備
    或措施」，而自該等條文但書均規定在「吊舉物下方已有安
    全支撐設施、其他安全設施或使吊舉物不致掉落，而無危害
    勞工之虞」時，得無庸設置防制人員進入或通過上方之設備
    或措施可知，本條規範目的在於避免操作起重機時，因吊掛
    物不穩掉落，危害現場參與作業之勞工，而黃俊傑僅係世紀
    鋼鐵公司之雇員，本應無前揭法規明文之注意義務，惟按過
    失犯之注意義務來源，本不以法規明定者為限，主要仍來自
    於事實上的因果關係所形成之社會生活規則。其有法規為據
    者，毋寧係因特定社會生活領域就對法益侵害具特殊危險性
    之事項，相關之社會生活規則具有較高度的客觀性而得以嚴
    格的因果律予以檢驗，復涉及高度社會生活風險，有權機關
    始特以法規之形式盡可能予以規定，以控制風險於可容許之
    範圍內，並不表示法規已窮盡列舉所有注意義務，如有欠缺
    ，亦不排除參照法規所列舉之注意義務，甚或以來自於事實
    上的因果關係所形成之社會生活規則，於具體事實關係中形
    成或補充注意義務之內容（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813
    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考量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
    生設施規則、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及相關法令固已藉高密
    度之注意義務規定，盡可能明定各種涉及起重機使用時，現
    場參與者於各種情狀應遵守之注意義務，以控制操作起重機
    之風險於可容許之範圍內，但仍未窮盡列舉，衡諸前揭法規
    範之精神無非在防制吊掛物掉落，以維現場安全，應認在現
    場指揮之負責人應具有確保在作業過程中現場場地淨空之一
    般社會生活注意義務至明。
　2.被告為現場負責指揮之人，且具有防止危害發生之能力：
　⑴查證人即同案被告吳富榮於警詢時證稱：當日為我與曾意鈞
    負責廠區現場巡視，如有發現工安危害或人員操作不當，就
    會立即要求改善，當日我認有立即向被告反應需立即停工，
    但不知是現場場所負責人黃俊傑還是廠長李建安指示繼續施
    工等語；而證人即曾意鈞亦於警詢時證稱：當日值班吳富榮
    有跟我抱怨說，吳富榮有告知被告現場空間狹窄不適合進行
    吊掛作業，亦有向環安室主管陳信麟反應此事等語（見他卷
    第152頁、第156頁），經核二人間就吳富榮曾認當日情形需
    停工而向被告反應之情節，陳述一致，且為被告於原審審理
    時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233頁），應非子虛；又依證人即
    本案世紀鋼鐵公司桃園廠廠長李建安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
    處談話時證稱：當日桁架放置位置為維修部之被告決定，由
    被告以口頭方式直接與吊掛手邱垂溪講要放何處，被告負責
    本案作業的協調、指揮及監督等語（見他卷第130頁）；證
    人即吊掛手邱垂溪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亦證稱：
    我確認吊勾勾掛在桁架吊耳上無誤後，以無線電通知告訴人
    可以操作吊升，吊升到離約縱行樑的軌道20公分後，再由被
    告指示後續吊掛過程等語（見他卷第101頁），顯示無論係
    當日值班之吳富榮、承攬廠商指派之吊掛手邱垂溪，抑或本
    案桃園廠廠長李建安之認知，均為被告負責規劃、統籌處理
    ，負責現場之指揮監督事項無疑。
　⑵參以被告自身於警詢時自承：本案係廠長李建安指示由我聯
    絡大興起重行協調吊掛工程，因當日大興起重行無吊車可供
    施作，故大興起重行請順大起重行前往施工，作業流程部分
    係由我向當日施作工程人員商討如何施作等語（見他卷第14
    5至149頁）；甚且於偵訊時亦自承：我在現場監督等語（見
    偵卷第30頁），佐以卷附之世紀鋼鐵公司環安管理手冊記載
    有：「工地主任：負責…3.派任監督工程人員執行工作。4.
    協調承攬商工作範圍與爭議處理。…10.掌握現場狀況」等詞
    （見他卷第213頁），則以被告既係負責本案聯繫承攬廠商
    、規定本案工程之施作方向之人，其當屬該手冊記載之「工
    地主任」職位，自應亦負責掌握現場之狀況，指揮監督工作
    之執行情況。況且，以被告長期擔任世紀鋼鐵公司之部門主
    管職位，對於該廠區當日係在生產何種商品、有無在生產、
    廠區當日是否因執行吊掛作業而需暫時停工等情，均為其所
    明知，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至為明確。
　3.本案現場於告訴人執行吊掛作業期間，遭世紀鋼鐵公司他人
    將圓管推置吊掛物下方，顯未淨空，現場負責人即被告違反
    前揭注意義務：
　⑴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當時我作業時，要求下面要
    清空，本來清空了，吊下來一支了，吊車在上去吊裝的時候
    要下來第二支時，東西又推回來擋在那邊，因為當時我注意
    上面的吊掛，東西抓好準備下來的時候，東西推過來擋在那
    邊，沒有辦法下來地上，天車跟吊耳都老舊了，等到東西要
    清走時，吊耳已經受不了、斷了，斷了就打到鐵管再擊中我
    所駕駛的吊車，當時我不知道鐵管推過來，是突然發現的，
    東西吊在半空時，才感覺到鐵管在那邊擋住等語（見原審卷
    第356至364頁）；經核告訴人上開證述內容，與其於事發後
    108年9月12日接受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人員訪談時陳稱：
    我在108年9月4日下午2時40分將天車桁架吊起來後，由橫轉
    直，發現原本要放置桁架的位置已有圓桶，然後聽到啪的一
    聲，桁架靠近廠房出口端的一邊掉下來砸到圓桶等語（見他
    卷第117頁），互核一致；且亦與得銘企業社邱彥榮、余聲
    樑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均陳稱：在桁架放下的過
    程中，原本桁架擺放位置無圓筒，後來被圓筒佔住，接著就
    看到移動式起重機的吊鉤停止下降，然後看到桁架頓一下，
    不到幾秒就看到桁架掉下來撞擊到圓筒，然後再彈到駕駛室
    ，最後掉落位置在移動式起重機與圓筒中間等語（見他卷第
    105至106頁），亦屬相符，可徵當時從事吊掛作業之吊車駕
    駛、吊掛作業員均一致指出，在吊掛作業過程中，遭人將圓
    管推至原先預定吊掛之正下方，致妨害吊掛作業進行之事實
    。
　⑵參照證人即桃園廠廠長李建安於警詢時證稱：案發當日該廠
    區尚有生產「水下基礎圓管」之作業等語（見他卷第177頁
    ），另參酌證人簡榛逸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亦證
    稱：在吊桁架作業前，圓管就已經在那邊了，而且載運圓管
    台車的電源是由我關掉的等語（見他卷第116頁），均見執
    行吊掛作業之日，原本狹窄之廠區同時進行生產圓管之作業
    ，佐以卷附之擺放現場之圓管照片（見他卷第297至305頁）
    亦可見吊車前方緊鄰水管，兩者相距甚近，是依現場之狀況
    觀之，顯然作業空間狹小逼仄，難以進行作業，殊難想見於
    吊掛第1次桁架時，前方即已有被擺放圓管之情形。
　⑶是綜合上情，應認為上開圓管確係在吊掛作業途中，被推放
    至原本預定放至桁架位置之事實。至於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固
    稱：當日拆除作業底下，有堆放尚未清理乾淨的物品，拆除
    作業時就在那裡了，我有問告訴人跟吊掛手邱垂溪，可不可
    以放置，放置的區塊範圍夠不夠放置要吊下來的桁架，我擔
    心場地的位置不夠寬等語（見原審卷第187至200頁），則與
    上述事證不符，不足採取。　
　4.綜上所述，現場負責人即被告於進行吊掛作業時，未妥適為
    指揮監督，任令吊掛第2支桁架時，世紀鋼鐵公司內之員工
    操作載運圓管之機台，將圓管推置於吊掛作業之下方，而未
    能及時阻止、命令停工，致告訴人吊掛之第二支桁架因圓管
    遮擋無從置放，旋滯空中後，因吊耳無從承受斷裂撞擊圓管
    並反彈至余立順駕駛之吊車，傷及告訴人，造成告訴人受有
    前揭傷害，而該等傷害確係因被告未注意將現場淨空所製造
    之法所不容許之風險，風險實現之結果，與被告之過失行為
    間具有因果關係及客觀歸責至明。　　
　㈣被告及其辯護人固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
　1.被告於事故發生當時在場具有指揮監督吊掛作業施作之權限
    ，乃現場負責人，業經論述如前，被告徒以僅負責聯繫廠商
    到廠作業，不具指揮監督之權責，並非現場負責人，且確認
    現場可作業並順利展開作業後，即先行離開等情詞以卸免自
    身罪責，顯與客觀事證不符，自不足採取。　　
　2.在本案吊掛工程將現場淨空並非如操作起重機、計算吊耳與
    吊掛物結合一般涉及專業領域之事項，一般人均可自現場未
    被淨空等情，預見如吊掛物因場所堆放物品無處置放，將導
    致吊掛物長期懸滯，影響吊耳承重，或因碰撞現場堆放之物
    品，而有使吊掛物因此墜落之可能，甚且將現場淨空亦非不
    得以拆卸圓管或其他方式為之，而無須具備起重機證照或相
    關能力亦可處置。被告為在現場指揮監督吊掛作業進行之人
    ，已經論述如前，則被告當有負責確認拆卸天車預定擺放位
    置淨空，使吊車得以順利進行吊掛作業之一般性注意義務，
    是被告辯稱其非專業人員，故無庸負責之情詞，實難認為可
    採。
　3.被告固稱其未於執行吊掛作業時始終位於現場指揮監督，然
    被告既係現場負責人，自當指揮世紀鋼鐵公司或其他人員將
    圓管移置他處，或令請生產圓管作業停工，如其並未為前述
    舉措，在作業現場保持注意，為妥適之指揮監督工作，即已
    違反前揭注意義務，依據被告之職責，在作業未完前未持續
    指揮、監督，擅自離開之行為，本身業已有違背注意義務之
    疑慮，自無從又以其未於作業期間、案發當時不在現場作為
    理由以卸免其責任。
　4.更何況被告前於事發後之108年9月5日接受桃園市政府勞動
    安全檢查人員訪談時，係陳稱：我於108年9月4日下午2時40
    分擔任天車拆除作業之監督，看到天車桁架順時針轉約90度
    ，突然聽到吊掛上方傳出2下聲響（砰2聲），桁架即從上方
    掉落，砸到小圓筒後，再砸到駕駛室，然後再掉到地面等語
    （見他卷第91頁）；至109年5月7日警詢時，則陳稱：發生
    公安意外當時，我有在場；當時吊車已經將要維修之天車吊
    離原來的位置，吊車正旋轉至要暫放維修天車位置時，突然
    聽到「砰」的一聲，天車就掉下來了，事後觀看，該天車掉
    下時，先砸到天車下方之「水下基礎圓管」，再砸到操作中
    的吊車及高空作業車等語（見他卷第146頁）；再於110年3
    月11日受檢察官訊問時，供稱：世紀鋼鐵内在案發地點的廠
    房有5台固定式吊車，案發吊車故障，要報廢，我找得銘來
    拆卸，找大興起重行來負責卸下天車，大興起重行說他們當
    天沒車，所以找了告訴人的大順來支援，我說勞安室放行了
    就可以，我們已經先把第一支桁架吊下來，再吊第二支桁架
    時，當時已經脫離軌道，旋轉到一半就聽到碰一聲，我就發
    現是桁架掉下來，有人去救人等語，又經檢察官訊以：「你
    是現場指揮人員，你覺得你不用注意到這部分？」，答稱：
    「我在作業前都有叮囑作業人員要注意吊具的承載力、吊重
    物的承載量及人員的安全，但本案的斷裂點不是平常會注意
    到的地方，勞檢所的長官也説這不是平常會斷的地方。」，
    訊以：「涉犯過失傷害有何意見？」答稱：「我提供的吊具
    及場所都是安全的，雖然是我在現場監督，但不是我在上面
    吊掛的，且第一支桁架也順利拆卸，所以第二支桁架的部分
    就只是意外。」等語（見偵卷第29、30頁）。又被告於原審
    審理時辯稱當時是在隔壁廠，因為只有隔一個牆，所以之前
    的意思是說在隔壁有聽到「砰」的一聲，不是親眼看到發生
    事故等語（見原審卷第195頁）；然至本院審理時，卻又辯
    解稱當時已經騎機車離開等語（見本院卷第106頁）。據上
    ，可見被告在事故發生後勞動安全檢查談話、本案偵查過程
    中，並未否認其當時在現場指揮監督，以及事故發生時其有
    在場之事實，至被檢察官起訴至原審後，始改稱其並非現場
    負責人，並無指揮監督權限，且事故發生時已經離開之情詞
    。可見被告所為辯解，不無隨訴訟發展避重就輕及卸責之嫌
    ，實難以採信。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罪
    科刑。
三、論罪科刑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公訴意
    旨漏未論及被告有未將現場場地淨空之一般社會生活注意義
    務違反，尚有未當，然此部分業經原審當庭告知被告（見原
    審卷第203、392至393頁），並已於本院列為爭點，經被告
    及其辯護人為實質防禦、答辯（見本院卷第77、107至110頁
    ），已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併予說明。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認為被告犯過失傷害罪，事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
    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現場負責人，於吊掛作業期間，任令
    工廠內他人將圓管推置於吊掛作業之下方，致本案公安事故
    發生，告訴人受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傷勢，犯罪所生之實害嚴
    重，另審酌被告於本案始終否認犯行，且迄未與告訴人和解
    、賠償告訴人因本案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其如本院被
    告前案紀錄表所載之前科素行，及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陳高
    職畢業之智識程度、案發時擔任世紀鋼鐵公司維修部主管、
    月收入約新臺幣5萬元之職業經濟情況、已婚、無未成年子
    女需要扶養之家庭情況等（見原審卷第399頁）一切情狀，
    量處被告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其
    認事用法核無違誤，量刑亦均屬妥適。
　㈡被告提起本件上訴，仍執前開情詞，否認犯行，惟被告及辯
    護人所辯事由，均已經逐一論駁如前，其所辯不過為重複爭
    執相同證據之證明力，以及對於其所應負注意義務之法律評
    價，均無可採，故本案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宣告緩刑之理由
　㈠經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
    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被告所為上開犯行雖有不該
    ，惟念及被告平常並非案發工廠之負責人或安全管理人員，
    僅係因接受廠長指派前往現場協調處理進場施做天車拆卸事
    宜，始前往現場指揮監督天車拆除、吊掛作業，故其雖仍有
    所疏失之處，然違反注意義務之情節尚非特別重大，且本案
    非屬故意犯罪，故被告主觀上並無明顯抵觸一般人所共同遵
    循之法規範與社會生活秩序之惡性，而仍得期待被告在經過
    論罪科刑以後，藉由緩刑宣告之約束力，得以悔過自新，不
    再重蹈覆轍，而無庸遽予執行刑罰；又衡酌全案情節、本案
    被告犯行之惡質程度與法益侵害程度，尚無不適於給予緩刑
    自新機會之情形；復考量被告之工作、生活、家庭、經濟狀
    況（見本院卷第107頁）等情後，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並刑
    之宣告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認其所受刑之宣
    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
    ，併予宣告緩刑2年。
　㈡又考量被告即使在被檢察官起訴及經過原審予以論罪科刑以
    後，仍持續否認犯罪，未能正確認識自身違反義務之情形，
    以及自身疏失不當之處，故認為被告遵守法律之規範意識，
    及履行義務之責任意識，均有不足之處，有必要於緩刑期間
    內搭配一定處遇措施，以期藉由觀護人給予適當之督促，教
    導正確法治觀念，配合教育與社會服務措施，使被告能真正
    改過自新，故一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74條第2項第5、8
    款規定，宣告被告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檢察官指定
    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
    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40小時之義務勞動服務，及接受法治
    教育課程6場次。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弘捷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芯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所適用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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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17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俊傑




選任辯護人  張必昇律師
            邱清銜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541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847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黃俊傑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六場次，及提供四十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　實
一、黃俊傑為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世紀鋼鐵公司）之維修部副經理，負責機械維護、維修及聯繫廠商。緣世紀鋼鐵公司需在址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0號桃園廠（下簡稱本案桃園廠）進行天車維修工程，乃於民國108年9月4日，將工程分別委由得銘企業社、順大起重行進行天車拆除及吊掛作業，得銘企業社遂派由吊掛手邱垂溪、邱彥榮、余聲樑、順大起重行派由余立順操作移動式起重機（下簡稱吊車）共同進行作業，並由黃俊傑負責擔任現場場所負責人，指揮現場吊掛作業及分工。黃俊傑明知於余立順操作移動式起重機作業時，應將現場淨空，並採取防止物品放置吊舉物下方之必要措施，而依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黃俊傑卻疏未注意及此，在進行吊掛作業期間，余立順於邱垂溪將桁架吊耳與吊勾勾掛無誤，駕駛吊車進行吊掛作業時，任令公司內他人將水下基礎圓管推放至原本欲放置桁架之位置，致吊掛懸空之天車無處放置，吊耳不能承重斷裂，擊中圓管後彈起，余立順在吊車駕駛座內閃避不及，遭天車壓傷，因而受有胸骨柄體脫位、兩側多處肋骨骨折、右側創傷性氣胸、第11胸椎爆裂性骨折併移位、橫紋肌溶解症、心肌挫傷、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全身多處擦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余立順告訴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除法律上有特別規定外，告訴人曾否拋棄告訴權，與其告訴之合法與否，不生影響（最高法院26年上字第1906號判決參照），換言之，法律上並無告訴人得事前捨棄告訴權之規定，本案雖然告訴人余立順（下稱告訴人）於108年9月4日簽立切結書，表示：無論世紀公司負責人或相關主管及從業人員是否有責任，本人對世紀公司負責人或該公司相關人等之刑事告訴權均拋棄，不為任何刑事追究等語（見他卷第181頁），是仍不影響本案告訴之效力，先予敘明。
二、又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6個月內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7條定有明文。經查：
　㈠本案事故係發生於000年0月0日，告訴人則至109年3月3日，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提起告訴，惟其當時告訴之對象為「世紀公司負責人賴文祥、世紀公司於當日排班之2名安全管理人員、得銘企業社負責人邱顯得」（見他卷第3頁），並請求檢察官向世紀公司函調「於案發當日排班之二名安全管理人員」資料；又告訴人於109年4月6日警詢時，表示：我要對世紀鋼鐵及得銘企業社涉及本案相關人員提出業務過失傷害告訴等語（見他卷第169頁）。
　㈡又告訴人於109年12月28日提出「告訴補充理由（二）狀」所列被告除邱顯得、賴文祥以外，並包括：「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9月4日值班之二名安全管理人員。若認該二名安全管理人員並無排除危險、建立安全場域之義務，則應以世紀鋼鐵公司依法設置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職業安全管理師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為被告，訴追其過失責任」、「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區之負責人」。至110年1月9日檢察官傳喚證人即桃園市政府勞檢人員張恩群、告訴人與告訴代理人到庭，張恩群於證述時提及：本案因為世紀鋼鐵公司有一個黃先生在場，所以我們認為他們有構成共同作業的事實，於檢察官訊問完勞檢人員以後，即提示輪值表，並向告訴人與告訴代理人確認本案之告訴對象為何人，告訴代理人即表示：剛剛聽勞檢人員陳述，我才知道被告也有在場，另外當二天值班的人我們現在才知道是吳富榮，我們要對他們二人提出告訴等語（見他卷第419、420頁）。
　㈢綜合上述經過以觀，告訴人提告之初，已經向檢察官申告本案犯罪事實，並表明請求檢察官訴追其認為應負過失責任之世紀公司現場人員之意思，惟始終未確知在場之人員為何，至於110年1月19日檢察官訊問後，始知悉被告為事故當天在場之人之事實，故當場表明其告訴對象包括被告，可見本案告訴人對被告提出告訴，應係在知悉被告為犯罪行為人之6個月內為之，自符合前揭規定，其對上訴人即被告黃俊傑（下稱被告）涉及本案犯罪事實所為告訴當屬合法。
貳、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均未爭執該證據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69至75頁），本院審酌該等供述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與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且檢察官、被告、辯護人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就證據能力部分聲明異議。又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件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後述引用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均具有證據能力，先予敘明。
參、實體部分
一、被告之辯解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任職於世紀鋼鐵公司擔任維修部門副理一職，且於事故當天，有按本案桃園廠廠長李建安之指示，前往現場協調得銘企業社、順大起重行人員及吊車進場進行天車拆除及吊掛作業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我擔任之工作僅係公司內部機械維修，拆除工作已經超出我的工作能力範圍，我於案發當日係受廠長委託帶領工人至現場，確定是否可以施工後，我就離開現場了，我並不負責現場作業的指揮監督，也沒有留在工地現場指揮，所以不應承擔過失責任等語。
　㈡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
　1.被告在事發當時擔任世紀鋼鐵公司的維修部副理，職掌範圍是機械維護保養、維修、及聯繫廠商到廠內維修機械等事宜，但對於廠內生產作業之指揮監督，是廠長的權限。被告於當天負責事項，僅係聯繫告訴人等廠商到場進行拆卸天車作業，並與施作廠商溝通確認桁架放置位置，至於拆卸天車作業之同時，與廠內其他生產作業如何協調進行，並非被告之職掌範圍，故被告對於現場並無指揮監督之權。
　2.當天在進行天車拆除作業時，廠區內並沒有其他生產作業在同時進行，原本放置在廠區內之圓管亦已經依照余立順之要求而先行移除淨空，且除施作天車拆除作業之人員外，並無其他不相關之人員在場。而被告當天也都有告知相關工安注意事項並要求施作人員簽署危害因素告知單，故被告並無任令員工操作載運機台將圓管推置於吊掛作業之下方，而未阻止、命令停工。
　3.依被告認知，被告與告訴人等確認拆卸天車後桁架擺放位置，並經告訴人等依其專業評估拆卸工程可順利進行，並開始進行拆卸作業後，被告之任務即已完成，至於實際進行天車拆卸作業之過程，係告訴人等人之專業工作，被告無從對其指揮監督，留在現場對於該工程之進行亦無任何助益，是以在告訴人等人開始進行天車拆除作業後，被告即先行離開，沒有留在施作現場。至於當時突然有圓管被推到桁架預定擺放位置下方，已經不是被告所能預見。
　4.且廠房機台的操作，也非被告職權掌管的範圍。被告既已確認廠區內生產作業業已停止且無其他不相關人員在場後，即先行離開，則不論依法律規定或所謂「一般社會生活注意義務」，均無從認定被告有繼續留在現場「指揮監督」其施作之義務。
　5.再如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本件事故發生原因，乃施作係爭吊掛作業過程中，有人將圓管推置吊掛物下方所致，則應負過失責任者，理應為圓管推置吊掛物下方之人，其次則是對於廠內生產作業之進行有指揮監督權責之主管，而非被告。
　6.綜上，被告既無指揮監督權，事故發生時又在場，實無過失可言，等語。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任職於世紀鋼鐵公司，擔任維修部副理，負責機械維護、維修及聯繫廠商到廠維護機械等事宜。因世紀鋼鐵公司桃園廠欲進行廠內固定式起重機之天車拆卸更換，乃由被告負責聯繫廠商到廠施作，被告聯繫得銘企業社派作業員到廠進行吊掛作業，及聯繫大興起重行派遣吊車到廠吊掛拆卸之天車，惟大興起重行將本案轉由告訴人到廠施作；嗣於108年9月4日，告訴人與作業員在世紀鋼鐵公司桃園廠內進行天車吊掛作業，正在吊掛天車第二支桁架作業途中，發生吊耳斷裂，桁架掉落擊中圓管，並反彈至位於吊車駕駛座內之告訴人等情，經證人即告訴人余立順於偵查中證述甚明（見他卷第167至169、361至362、378、420頁），證人即同案被告吳富榮、證人曾意鈞、李建安、陳信麟、張恩群、邱垂溪、邱彥榮、簡榛逸證述明確（見他卷第151至154、375至376、378、155至159、376至377、269至270、289至290、175至178、179至180、375、377至378、419至420、101至103、105至107、115至116，偵卷第27至28頁，原審審易卷第84至85頁，原審卷第35至48、67至71、100至122、184至203、231至235、297至301、105至120頁），且均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案發現場照片、世紀鋼鐵公司天車工檢平面圖、世紀鋼鐵公司天車拆除承攬關係組織圖及簽名表、刑案現場照片在卷可稽（見他卷第15至25、95至99、111至114、297至308頁），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告訴人因上述事故，受有胸骨柄體脫位、兩側多處肋骨骨折、右側創傷性氣胸、第11胸椎爆裂性骨折併移位、橫紋肌溶解症、心肌挫傷、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全身多處擦挫傷等傷害，亦有聯新國際醫院108年10月2日第00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110年4月20日聯新醫字第2021030164號函在卷可證（見他卷第31頁，偵卷第47頁），是告訴人確因發生本案天車掉落遭受撞擊，而受有前揭傷勢之事實，亦堪認定。
　㈢被告過失責任之認定：
　1.被告依其職責，負有將現場場地淨空之一般社會生活注意義務：
　⑴公訴意旨固認為被告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負有設置防止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義務、依同法第27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5款規定負有工作聯繫、調整、場所巡視等防止職業災害之義務、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92條第2項第2款負有注意吊耳與吊掛物之結合方式、應能承受所吊物體整體重量之義務，然查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同法第27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5款、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92條第2項第2款規定負有義務之主體分別為「雇主」與「事業單位」，而被告僅係世紀鋼鐵公司之受雇員工，在事故發生當時亦未擔任職業安全衛生職務，且係受廠長指派前往現場指揮監督（詳後述），自難認被告依前揭法規負有設置安全設備、工作聯繫調整、注意吊耳及吊掛物結合方式等義務。
　⑵按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21條第1項、第39條第1項針對固定式起重機、移動式起重機均規定雇主於起重機操作時應「採取防止人員進入吊舉物下方及吊舉物通過人員上方之設備或措施」，而自該等條文但書均規定在「吊舉物下方已有安全支撐設施、其他安全設施或使吊舉物不致掉落，而無危害勞工之虞」時，得無庸設置防制人員進入或通過上方之設備或措施可知，本條規範目的在於避免操作起重機時，因吊掛物不穩掉落，危害現場參與作業之勞工，而黃俊傑僅係世紀鋼鐵公司之雇員，本應無前揭法規明文之注意義務，惟按過失犯之注意義務來源，本不以法規明定者為限，主要仍來自於事實上的因果關係所形成之社會生活規則。其有法規為據者，毋寧係因特定社會生活領域就對法益侵害具特殊危險性之事項，相關之社會生活規則具有較高度的客觀性而得以嚴格的因果律予以檢驗，復涉及高度社會生活風險，有權機關始特以法規之形式盡可能予以規定，以控制風險於可容許之範圍內，並不表示法規已窮盡列舉所有注意義務，如有欠缺，亦不排除參照法規所列舉之注意義務，甚或以來自於事實上的因果關係所形成之社會生活規則，於具體事實關係中形成或補充注意義務之內容（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81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考量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及相關法令固已藉高密度之注意義務規定，盡可能明定各種涉及起重機使用時，現場參與者於各種情狀應遵守之注意義務，以控制操作起重機之風險於可容許之範圍內，但仍未窮盡列舉，衡諸前揭法規範之精神無非在防制吊掛物掉落，以維現場安全，應認在現場指揮之負責人應具有確保在作業過程中現場場地淨空之一般社會生活注意義務至明。
　2.被告為現場負責指揮之人，且具有防止危害發生之能力：
　⑴查證人即同案被告吳富榮於警詢時證稱：當日為我與曾意鈞負責廠區現場巡視，如有發現工安危害或人員操作不當，就會立即要求改善，當日我認有立即向被告反應需立即停工，但不知是現場場所負責人黃俊傑還是廠長李建安指示繼續施工等語；而證人即曾意鈞亦於警詢時證稱：當日值班吳富榮有跟我抱怨說，吳富榮有告知被告現場空間狹窄不適合進行吊掛作業，亦有向環安室主管陳信麟反應此事等語（見他卷第152頁、第156頁），經核二人間就吳富榮曾認當日情形需停工而向被告反應之情節，陳述一致，且為被告於原審審理時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233頁），應非子虛；又依證人即本案世紀鋼鐵公司桃園廠廠長李建安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證稱：當日桁架放置位置為維修部之被告決定，由被告以口頭方式直接與吊掛手邱垂溪講要放何處，被告負責本案作業的協調、指揮及監督等語（見他卷第130頁）；證人即吊掛手邱垂溪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亦證稱：我確認吊勾勾掛在桁架吊耳上無誤後，以無線電通知告訴人可以操作吊升，吊升到離約縱行樑的軌道20公分後，再由被告指示後續吊掛過程等語（見他卷第101頁），顯示無論係當日值班之吳富榮、承攬廠商指派之吊掛手邱垂溪，抑或本案桃園廠廠長李建安之認知，均為被告負責規劃、統籌處理，負責現場之指揮監督事項無疑。
　⑵參以被告自身於警詢時自承：本案係廠長李建安指示由我聯絡大興起重行協調吊掛工程，因當日大興起重行無吊車可供施作，故大興起重行請順大起重行前往施工，作業流程部分係由我向當日施作工程人員商討如何施作等語（見他卷第145至149頁）；甚且於偵訊時亦自承：我在現場監督等語（見偵卷第30頁），佐以卷附之世紀鋼鐵公司環安管理手冊記載有：「工地主任：負責…3.派任監督工程人員執行工作。4.協調承攬商工作範圍與爭議處理。…10.掌握現場狀況」等詞（見他卷第213頁），則以被告既係負責本案聯繫承攬廠商、規定本案工程之施作方向之人，其當屬該手冊記載之「工地主任」職位，自應亦負責掌握現場之狀況，指揮監督工作之執行情況。況且，以被告長期擔任世紀鋼鐵公司之部門主管職位，對於該廠區當日係在生產何種商品、有無在生產、廠區當日是否因執行吊掛作業而需暫時停工等情，均為其所明知，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至為明確。
　3.本案現場於告訴人執行吊掛作業期間，遭世紀鋼鐵公司他人將圓管推置吊掛物下方，顯未淨空，現場負責人即被告違反前揭注意義務：
　⑴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當時我作業時，要求下面要清空，本來清空了，吊下來一支了，吊車在上去吊裝的時候要下來第二支時，東西又推回來擋在那邊，因為當時我注意上面的吊掛，東西抓好準備下來的時候，東西推過來擋在那邊，沒有辦法下來地上，天車跟吊耳都老舊了，等到東西要清走時，吊耳已經受不了、斷了，斷了就打到鐵管再擊中我所駕駛的吊車，當時我不知道鐵管推過來，是突然發現的，東西吊在半空時，才感覺到鐵管在那邊擋住等語（見原審卷第356至364頁）；經核告訴人上開證述內容，與其於事發後108年9月12日接受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人員訪談時陳稱：我在108年9月4日下午2時40分將天車桁架吊起來後，由橫轉直，發現原本要放置桁架的位置已有圓桶，然後聽到啪的一聲，桁架靠近廠房出口端的一邊掉下來砸到圓桶等語（見他卷第117頁），互核一致；且亦與得銘企業社邱彥榮、余聲樑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均陳稱：在桁架放下的過程中，原本桁架擺放位置無圓筒，後來被圓筒佔住，接著就看到移動式起重機的吊鉤停止下降，然後看到桁架頓一下，不到幾秒就看到桁架掉下來撞擊到圓筒，然後再彈到駕駛室，最後掉落位置在移動式起重機與圓筒中間等語（見他卷第105至106頁），亦屬相符，可徵當時從事吊掛作業之吊車駕駛、吊掛作業員均一致指出，在吊掛作業過程中，遭人將圓管推至原先預定吊掛之正下方，致妨害吊掛作業進行之事實。
　⑵參照證人即桃園廠廠長李建安於警詢時證稱：案發當日該廠區尚有生產「水下基礎圓管」之作業等語（見他卷第177頁），另參酌證人簡榛逸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亦證稱：在吊桁架作業前，圓管就已經在那邊了，而且載運圓管台車的電源是由我關掉的等語（見他卷第116頁），均見執行吊掛作業之日，原本狹窄之廠區同時進行生產圓管之作業，佐以卷附之擺放現場之圓管照片（見他卷第297至305頁）亦可見吊車前方緊鄰水管，兩者相距甚近，是依現場之狀況觀之，顯然作業空間狹小逼仄，難以進行作業，殊難想見於吊掛第1次桁架時，前方即已有被擺放圓管之情形。
　⑶是綜合上情，應認為上開圓管確係在吊掛作業途中，被推放至原本預定放至桁架位置之事實。至於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固稱：當日拆除作業底下，有堆放尚未清理乾淨的物品，拆除作業時就在那裡了，我有問告訴人跟吊掛手邱垂溪，可不可以放置，放置的區塊範圍夠不夠放置要吊下來的桁架，我擔心場地的位置不夠寬等語（見原審卷第187至200頁），則與上述事證不符，不足採取。　
　4.綜上所述，現場負責人即被告於進行吊掛作業時，未妥適為指揮監督，任令吊掛第2支桁架時，世紀鋼鐵公司內之員工操作載運圓管之機台，將圓管推置於吊掛作業之下方，而未能及時阻止、命令停工，致告訴人吊掛之第二支桁架因圓管遮擋無從置放，旋滯空中後，因吊耳無從承受斷裂撞擊圓管並反彈至余立順駕駛之吊車，傷及告訴人，造成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而該等傷害確係因被告未注意將現場淨空所製造之法所不容許之風險，風險實現之結果，與被告之過失行為間具有因果關係及客觀歸責至明。　　
　㈣被告及其辯護人固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
　1.被告於事故發生當時在場具有指揮監督吊掛作業施作之權限，乃現場負責人，業經論述如前，被告徒以僅負責聯繫廠商到廠作業，不具指揮監督之權責，並非現場負責人，且確認現場可作業並順利展開作業後，即先行離開等情詞以卸免自身罪責，顯與客觀事證不符，自不足採取。　　
　2.在本案吊掛工程將現場淨空並非如操作起重機、計算吊耳與吊掛物結合一般涉及專業領域之事項，一般人均可自現場未被淨空等情，預見如吊掛物因場所堆放物品無處置放，將導致吊掛物長期懸滯，影響吊耳承重，或因碰撞現場堆放之物品，而有使吊掛物因此墜落之可能，甚且將現場淨空亦非不得以拆卸圓管或其他方式為之，而無須具備起重機證照或相關能力亦可處置。被告為在現場指揮監督吊掛作業進行之人，已經論述如前，則被告當有負責確認拆卸天車預定擺放位置淨空，使吊車得以順利進行吊掛作業之一般性注意義務，是被告辯稱其非專業人員，故無庸負責之情詞，實難認為可採。
　3.被告固稱其未於執行吊掛作業時始終位於現場指揮監督，然被告既係現場負責人，自當指揮世紀鋼鐵公司或其他人員將圓管移置他處，或令請生產圓管作業停工，如其並未為前述舉措，在作業現場保持注意，為妥適之指揮監督工作，即已違反前揭注意義務，依據被告之職責，在作業未完前未持續指揮、監督，擅自離開之行為，本身業已有違背注意義務之疑慮，自無從又以其未於作業期間、案發當時不在現場作為理由以卸免其責任。
　4.更何況被告前於事發後之108年9月5日接受桃園市政府勞動安全檢查人員訪談時，係陳稱：我於108年9月4日下午2時40分擔任天車拆除作業之監督，看到天車桁架順時針轉約90度，突然聽到吊掛上方傳出2下聲響（砰2聲），桁架即從上方掉落，砸到小圓筒後，再砸到駕駛室，然後再掉到地面等語（見他卷第91頁）；至109年5月7日警詢時，則陳稱：發生公安意外當時，我有在場；當時吊車已經將要維修之天車吊離原來的位置，吊車正旋轉至要暫放維修天車位置時，突然聽到「砰」的一聲，天車就掉下來了，事後觀看，該天車掉下時，先砸到天車下方之「水下基礎圓管」，再砸到操作中的吊車及高空作業車等語（見他卷第146頁）；再於110年3月11日受檢察官訊問時，供稱：世紀鋼鐵内在案發地點的廠房有5台固定式吊車，案發吊車故障，要報廢，我找得銘來拆卸，找大興起重行來負責卸下天車，大興起重行說他們當天沒車，所以找了告訴人的大順來支援，我說勞安室放行了就可以，我們已經先把第一支桁架吊下來，再吊第二支桁架時，當時已經脫離軌道，旋轉到一半就聽到碰一聲，我就發現是桁架掉下來，有人去救人等語，又經檢察官訊以：「你是現場指揮人員，你覺得你不用注意到這部分？」，答稱：「我在作業前都有叮囑作業人員要注意吊具的承載力、吊重物的承載量及人員的安全，但本案的斷裂點不是平常會注意到的地方，勞檢所的長官也説這不是平常會斷的地方。」，訊以：「涉犯過失傷害有何意見？」答稱：「我提供的吊具及場所都是安全的，雖然是我在現場監督，但不是我在上面吊掛的，且第一支桁架也順利拆卸，所以第二支桁架的部分就只是意外。」等語（見偵卷第29、30頁）。又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辯稱當時是在隔壁廠，因為只有隔一個牆，所以之前的意思是說在隔壁有聽到「砰」的一聲，不是親眼看到發生事故等語（見原審卷第195頁）；然至本院審理時，卻又辯解稱當時已經騎機車離開等語（見本院卷第106頁）。據上，可見被告在事故發生後勞動安全檢查談話、本案偵查過程中，並未否認其當時在現場指揮監督，以及事故發生時其有在場之事實，至被檢察官起訴至原審後，始改稱其並非現場負責人，並無指揮監督權限，且事故發生時已經離開之情詞。可見被告所為辯解，不無隨訴訟發展避重就輕及卸責之嫌，實難以採信。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公訴意旨漏未論及被告有未將現場場地淨空之一般社會生活注意義務違反，尚有未當，然此部分業經原審當庭告知被告（見原審卷第203、392至393頁），並已於本院列為爭點，經被告及其辯護人為實質防禦、答辯（見本院卷第77、107至110頁），已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併予說明。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認為被告犯過失傷害罪，事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現場負責人，於吊掛作業期間，任令工廠內他人將圓管推置於吊掛作業之下方，致本案公安事故發生，告訴人受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傷勢，犯罪所生之實害嚴重，另審酌被告於本案始終否認犯行，且迄未與告訴人和解、賠償告訴人因本案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其如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載之前科素行，及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案發時擔任世紀鋼鐵公司維修部主管、月收入約新臺幣5萬元之職業經濟情況、已婚、無未成年子女需要扶養之家庭情況等（見原審卷第399頁）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其認事用法核無違誤，量刑亦均屬妥適。
　㈡被告提起本件上訴，仍執前開情詞，否認犯行，惟被告及辯護人所辯事由，均已經逐一論駁如前，其所辯不過為重複爭執相同證據之證明力，以及對於其所應負注意義務之法律評價，均無可採，故本案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宣告緩刑之理由
　㈠經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被告所為上開犯行雖有不該，惟念及被告平常並非案發工廠之負責人或安全管理人員，僅係因接受廠長指派前往現場協調處理進場施做天車拆卸事宜，始前往現場指揮監督天車拆除、吊掛作業，故其雖仍有所疏失之處，然違反注意義務之情節尚非特別重大，且本案非屬故意犯罪，故被告主觀上並無明顯抵觸一般人所共同遵循之法規範與社會生活秩序之惡性，而仍得期待被告在經過論罪科刑以後，藉由緩刑宣告之約束力，得以悔過自新，不再重蹈覆轍，而無庸遽予執行刑罰；又衡酌全案情節、本案被告犯行之惡質程度與法益侵害程度，尚無不適於給予緩刑自新機會之情形；復考量被告之工作、生活、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07頁）等情後，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並刑之宣告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
　㈡又考量被告即使在被檢察官起訴及經過原審予以論罪科刑以後，仍持續否認犯罪，未能正確認識自身違反義務之情形，以及自身疏失不當之處，故認為被告遵守法律之規範意識，及履行義務之責任意識，均有不足之處，有必要於緩刑期間內搭配一定處遇措施，以期藉由觀護人給予適當之督促，教導正確法治觀念，配合教育與社會服務措施，使被告能真正改過自新，故一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74條第2項第5、8款規定，宣告被告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40小時之義務勞動服務，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6場次。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弘捷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芯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所適用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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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174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俊傑


選任辯護人  張必昇律師
            邱清銜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541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847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黃俊傑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接受法治教育課程六場次，及提供四十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　實
一、黃俊傑為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世紀鋼鐵公司）之維修部副經理，負責機械維護、維修及聯繫廠商。緣世紀鋼鐵公司需在址設桃園市○○區○○路0段0000號桃園廠（下簡稱本案桃園廠）進行天車維修工程，乃於民國108年9月4日，將工程分別委由得銘企業社、順大起重行進行天車拆除及吊掛作業，得銘企業社遂派由吊掛手邱垂溪、邱彥榮、余聲樑、順大起重行派由余立順操作移動式起重機（下簡稱吊車）共同進行作業，並由黃俊傑負責擔任現場場所負責人，指揮現場吊掛作業及分工。黃俊傑明知於余立順操作移動式起重機作業時，應將現場淨空，並採取防止物品放置吊舉物下方之必要措施，而依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黃俊傑卻疏未注意及此，在進行吊掛作業期間，余立順於邱垂溪將桁架吊耳與吊勾勾掛無誤，駕駛吊車進行吊掛作業時，任令公司內他人將水下基礎圓管推放至原本欲放置桁架之位置，致吊掛懸空之天車無處放置，吊耳不能承重斷裂，擊中圓管後彈起，余立順在吊車駕駛座內閃避不及，遭天車壓傷，因而受有胸骨柄體脫位、兩側多處肋骨骨折、右側創傷性氣胸、第11胸椎爆裂性骨折併移位、橫紋肌溶解症、心肌挫傷、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全身多處擦挫傷等傷害。
二、案經余立順告訴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除法律上有特別規定外，告訴人曾否拋棄告訴權，與其告訴之合法與否，不生影響（最高法院26年上字第1906號判決參照），換言之，法律上並無告訴人得事前捨棄告訴權之規定，本案雖然告訴人余立順（下稱告訴人）於108年9月4日簽立切結書，表示：無論世紀公司負責人或相關主管及從業人員是否有責任，本人對世紀公司負責人或該公司相關人等之刑事告訴權均拋棄，不為任何刑事追究等語（見他卷第181頁），是仍不影響本案告訴之效力，先予敘明。
二、又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6個月內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7條定有明文。經查：
　㈠本案事故係發生於000年0月0日，告訴人則至109年3月3日，向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提起告訴，惟其當時告訴之對象為「世紀公司負責人賴文祥、世紀公司於當日排班之2名安全管理人員、得銘企業社負責人邱顯得」（見他卷第3頁），並請求檢察官向世紀公司函調「於案發當日排班之二名安全管理人員」資料；又告訴人於109年4月6日警詢時，表示：我要對世紀鋼鐵及得銘企業社涉及本案相關人員提出業務過失傷害告訴等語（見他卷第169頁）。
　㈡又告訴人於109年12月28日提出「告訴補充理由（二）狀」所列被告除邱顯得、賴文祥以外，並包括：「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於108年9月4日值班之二名安全管理人員。若認該二名安全管理人員並無排除危險、建立安全場域之義務，則應以世紀鋼鐵公司依法設置之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職業安全管理師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為被告，訴追其過失責任」、「世紀鋼鐵結構股份有限公司桃園廠區之負責人」。至110年1月9日檢察官傳喚證人即桃園市政府勞檢人員張恩群、告訴人與告訴代理人到庭，張恩群於證述時提及：本案因為世紀鋼鐵公司有一個黃先生在場，所以我們認為他們有構成共同作業的事實，於檢察官訊問完勞檢人員以後，即提示輪值表，並向告訴人與告訴代理人確認本案之告訴對象為何人，告訴代理人即表示：剛剛聽勞檢人員陳述，我才知道被告也有在場，另外當二天值班的人我們現在才知道是吳富榮，我們要對他們二人提出告訴等語（見他卷第419、420頁）。
　㈢綜合上述經過以觀，告訴人提告之初，已經向檢察官申告本案犯罪事實，並表明請求檢察官訴追其認為應負過失責任之世紀公司現場人員之意思，惟始終未確知在場之人員為何，至於110年1月19日檢察官訊問後，始知悉被告為事故當天在場之人之事實，故當場表明其告訴對象包括被告，可見本案告訴人對被告提出告訴，應係在知悉被告為犯罪行為人之6個月內為之，自符合前揭規定，其對上訴人即被告黃俊傑（下稱被告）涉及本案犯罪事實所為告訴當屬合法。
貳、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均未爭執該證據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69至75頁），本院審酌該等供述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與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且檢察官、被告、辯護人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就證據能力部分聲明異議。又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件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後述引用之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均具有證據能力，先予敘明。
參、實體部分
一、被告之辯解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任職於世紀鋼鐵公司擔任維修部門副理一職，且於事故當天，有按本案桃園廠廠長李建安之指示，前往現場協調得銘企業社、順大起重行人員及吊車進場進行天車拆除及吊掛作業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我擔任之工作僅係公司內部機械維修，拆除工作已經超出我的工作能力範圍，我於案發當日係受廠長委託帶領工人至現場，確定是否可以施工後，我就離開現場了，我並不負責現場作業的指揮監督，也沒有留在工地現場指揮，所以不應承擔過失責任等語。
　㈡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
　1.被告在事發當時擔任世紀鋼鐵公司的維修部副理，職掌範圍是機械維護保養、維修、及聯繫廠商到廠內維修機械等事宜，但對於廠內生產作業之指揮監督，是廠長的權限。被告於當天負責事項，僅係聯繫告訴人等廠商到場進行拆卸天車作業，並與施作廠商溝通確認桁架放置位置，至於拆卸天車作業之同時，與廠內其他生產作業如何協調進行，並非被告之職掌範圍，故被告對於現場並無指揮監督之權。
　2.當天在進行天車拆除作業時，廠區內並沒有其他生產作業在同時進行，原本放置在廠區內之圓管亦已經依照余立順之要求而先行移除淨空，且除施作天車拆除作業之人員外，並無其他不相關之人員在場。而被告當天也都有告知相關工安注意事項並要求施作人員簽署危害因素告知單，故被告並無任令員工操作載運機台將圓管推置於吊掛作業之下方，而未阻止、命令停工。
　3.依被告認知，被告與告訴人等確認拆卸天車後桁架擺放位置，並經告訴人等依其專業評估拆卸工程可順利進行，並開始進行拆卸作業後，被告之任務即已完成，至於實際進行天車拆卸作業之過程，係告訴人等人之專業工作，被告無從對其指揮監督，留在現場對於該工程之進行亦無任何助益，是以在告訴人等人開始進行天車拆除作業後，被告即先行離開，沒有留在施作現場。至於當時突然有圓管被推到桁架預定擺放位置下方，已經不是被告所能預見。
　4.且廠房機台的操作，也非被告職權掌管的範圍。被告既已確認廠區內生產作業業已停止且無其他不相關人員在場後，即先行離開，則不論依法律規定或所謂「一般社會生活注意義務」，均無從認定被告有繼續留在現場「指揮監督」其施作之義務。
　5.再如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本件事故發生原因，乃施作係爭吊掛作業過程中，有人將圓管推置吊掛物下方所致，則應負過失責任者，理應為圓管推置吊掛物下方之人，其次則是對於廠內生產作業之進行有指揮監督權責之主管，而非被告。
　6.綜上，被告既無指揮監督權，事故發生時又在場，實無過失可言，等語。
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任職於世紀鋼鐵公司，擔任維修部副理，負責機械維護、維修及聯繫廠商到廠維護機械等事宜。因世紀鋼鐵公司桃園廠欲進行廠內固定式起重機之天車拆卸更換，乃由被告負責聯繫廠商到廠施作，被告聯繫得銘企業社派作業員到廠進行吊掛作業，及聯繫大興起重行派遣吊車到廠吊掛拆卸之天車，惟大興起重行將本案轉由告訴人到廠施作；嗣於108年9月4日，告訴人與作業員在世紀鋼鐵公司桃園廠內進行天車吊掛作業，正在吊掛天車第二支桁架作業途中，發生吊耳斷裂，桁架掉落擊中圓管，並反彈至位於吊車駕駛座內之告訴人等情，經證人即告訴人余立順於偵查中證述甚明（見他卷第167至169、361至362、378、420頁），證人即同案被告吳富榮、證人曾意鈞、李建安、陳信麟、張恩群、邱垂溪、邱彥榮、簡榛逸證述明確（見他卷第151至154、375至376、378、155至159、376至377、269至270、289至290、175至178、179至180、375、377至378、419至420、101至103、105至107、115至116，偵卷第27至28頁，原審審易卷第84至85頁，原審卷第35至48、67至71、100至122、184至203、231至235、297至301、105至120頁），且均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案發現場照片、世紀鋼鐵公司天車工檢平面圖、世紀鋼鐵公司天車拆除承攬關係組織圖及簽名表、刑案現場照片在卷可稽（見他卷第15至25、95至99、111至114、297至308頁），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告訴人因上述事故，受有胸骨柄體脫位、兩側多處肋骨骨折、右側創傷性氣胸、第11胸椎爆裂性骨折併移位、橫紋肌溶解症、心肌挫傷、頭部外傷併頭皮撕裂傷、全身多處擦挫傷等傷害，亦有聯新國際醫院108年10月2日第00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110年4月20日聯新醫字第2021030164號函在卷可證（見他卷第31頁，偵卷第47頁），是告訴人確因發生本案天車掉落遭受撞擊，而受有前揭傷勢之事實，亦堪認定。
　㈢被告過失責任之認定：
　1.被告依其職責，負有將現場場地淨空之一般社會生活注意義務：
　⑴公訴意旨固認為被告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之規定負有設置防止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等之虞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措施之義務、依同法第27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5款規定負有工作聯繫、調整、場所巡視等防止職業災害之義務、依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92條第2項第2款負有注意吊耳與吊掛物之結合方式、應能承受所吊物體整體重量之義務，然查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5款、同法第27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5款、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92條第2項第2款規定負有義務之主體分別為「雇主」與「事業單位」，而被告僅係世紀鋼鐵公司之受雇員工，在事故發生當時亦未擔任職業安全衛生職務，且係受廠長指派前往現場指揮監督（詳後述），自難認被告依前揭法規負有設置安全設備、工作聯繫調整、注意吊耳及吊掛物結合方式等義務。
　⑵按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第21條第1項、第39條第1項針對固定式起重機、移動式起重機均規定雇主於起重機操作時應「採取防止人員進入吊舉物下方及吊舉物通過人員上方之設備或措施」，而自該等條文但書均規定在「吊舉物下方已有安全支撐設施、其他安全設施或使吊舉物不致掉落，而無危害勞工之虞」時，得無庸設置防制人員進入或通過上方之設備或措施可知，本條規範目的在於避免操作起重機時，因吊掛物不穩掉落，危害現場參與作業之勞工，而黃俊傑僅係世紀鋼鐵公司之雇員，本應無前揭法規明文之注意義務，惟按過失犯之注意義務來源，本不以法規明定者為限，主要仍來自於事實上的因果關係所形成之社會生活規則。其有法規為據者，毋寧係因特定社會生活領域就對法益侵害具特殊危險性之事項，相關之社會生活規則具有較高度的客觀性而得以嚴格的因果律予以檢驗，復涉及高度社會生活風險，有權機關始特以法規之形式盡可能予以規定，以控制風險於可容許之範圍內，並不表示法規已窮盡列舉所有注意義務，如有欠缺，亦不排除參照法規所列舉之注意義務，甚或以來自於事實上的因果關係所形成之社會生活規則，於具體事實關係中形成或補充注意義務之內容（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81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考量職業安全衛生法、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起重升降機具安全規則及相關法令固已藉高密度之注意義務規定，盡可能明定各種涉及起重機使用時，現場參與者於各種情狀應遵守之注意義務，以控制操作起重機之風險於可容許之範圍內，但仍未窮盡列舉，衡諸前揭法規範之精神無非在防制吊掛物掉落，以維現場安全，應認在現場指揮之負責人應具有確保在作業過程中現場場地淨空之一般社會生活注意義務至明。
　2.被告為現場負責指揮之人，且具有防止危害發生之能力：
　⑴查證人即同案被告吳富榮於警詢時證稱：當日為我與曾意鈞負責廠區現場巡視，如有發現工安危害或人員操作不當，就會立即要求改善，當日我認有立即向被告反應需立即停工，但不知是現場場所負責人黃俊傑還是廠長李建安指示繼續施工等語；而證人即曾意鈞亦於警詢時證稱：當日值班吳富榮有跟我抱怨說，吳富榮有告知被告現場空間狹窄不適合進行吊掛作業，亦有向環安室主管陳信麟反應此事等語（見他卷第152頁、第156頁），經核二人間就吳富榮曾認當日情形需停工而向被告反應之情節，陳述一致，且為被告於原審審理時所不爭執（見原審卷第233頁），應非子虛；又依證人即本案世紀鋼鐵公司桃園廠廠長李建安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證稱：當日桁架放置位置為維修部之被告決定，由被告以口頭方式直接與吊掛手邱垂溪講要放何處，被告負責本案作業的協調、指揮及監督等語（見他卷第130頁）；證人即吊掛手邱垂溪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亦證稱：我確認吊勾勾掛在桁架吊耳上無誤後，以無線電通知告訴人可以操作吊升，吊升到離約縱行樑的軌道20公分後，再由被告指示後續吊掛過程等語（見他卷第101頁），顯示無論係當日值班之吳富榮、承攬廠商指派之吊掛手邱垂溪，抑或本案桃園廠廠長李建安之認知，均為被告負責規劃、統籌處理，負責現場之指揮監督事項無疑。
　⑵參以被告自身於警詢時自承：本案係廠長李建安指示由我聯絡大興起重行協調吊掛工程，因當日大興起重行無吊車可供施作，故大興起重行請順大起重行前往施工，作業流程部分係由我向當日施作工程人員商討如何施作等語（見他卷第145至149頁）；甚且於偵訊時亦自承：我在現場監督等語（見偵卷第30頁），佐以卷附之世紀鋼鐵公司環安管理手冊記載有：「工地主任：負責…3.派任監督工程人員執行工作。4.協調承攬商工作範圍與爭議處理。…10.掌握現場狀況」等詞（見他卷第213頁），則以被告既係負責本案聯繫承攬廠商、規定本案工程之施作方向之人，其當屬該手冊記載之「工地主任」職位，自應亦負責掌握現場之狀況，指揮監督工作之執行情況。況且，以被告長期擔任世紀鋼鐵公司之部門主管職位，對於該廠區當日係在生產何種商品、有無在生產、廠區當日是否因執行吊掛作業而需暫時停工等情，均為其所明知，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至為明確。
　3.本案現場於告訴人執行吊掛作業期間，遭世紀鋼鐵公司他人將圓管推置吊掛物下方，顯未淨空，現場負責人即被告違反前揭注意義務：
　⑴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當時我作業時，要求下面要清空，本來清空了，吊下來一支了，吊車在上去吊裝的時候要下來第二支時，東西又推回來擋在那邊，因為當時我注意上面的吊掛，東西抓好準備下來的時候，東西推過來擋在那邊，沒有辦法下來地上，天車跟吊耳都老舊了，等到東西要清走時，吊耳已經受不了、斷了，斷了就打到鐵管再擊中我所駕駛的吊車，當時我不知道鐵管推過來，是突然發現的，東西吊在半空時，才感覺到鐵管在那邊擋住等語（見原審卷第356至364頁）；經核告訴人上開證述內容，與其於事發後108年9月12日接受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人員訪談時陳稱：我在108年9月4日下午2時40分將天車桁架吊起來後，由橫轉直，發現原本要放置桁架的位置已有圓桶，然後聽到啪的一聲，桁架靠近廠房出口端的一邊掉下來砸到圓桶等語（見他卷第117頁），互核一致；且亦與得銘企業社邱彥榮、余聲樑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均陳稱：在桁架放下的過程中，原本桁架擺放位置無圓筒，後來被圓筒佔住，接著就看到移動式起重機的吊鉤停止下降，然後看到桁架頓一下，不到幾秒就看到桁架掉下來撞擊到圓筒，然後再彈到駕駛室，最後掉落位置在移動式起重機與圓筒中間等語（見他卷第105至106頁），亦屬相符，可徵當時從事吊掛作業之吊車駕駛、吊掛作業員均一致指出，在吊掛作業過程中，遭人將圓管推至原先預定吊掛之正下方，致妨害吊掛作業進行之事實。
　⑵參照證人即桃園廠廠長李建安於警詢時證稱：案發當日該廠區尚有生產「水下基礎圓管」之作業等語（見他卷第177頁），另參酌證人簡榛逸於桃園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談話時亦證稱：在吊桁架作業前，圓管就已經在那邊了，而且載運圓管台車的電源是由我關掉的等語（見他卷第116頁），均見執行吊掛作業之日，原本狹窄之廠區同時進行生產圓管之作業，佐以卷附之擺放現場之圓管照片（見他卷第297至305頁）亦可見吊車前方緊鄰水管，兩者相距甚近，是依現場之狀況觀之，顯然作業空間狹小逼仄，難以進行作業，殊難想見於吊掛第1次桁架時，前方即已有被擺放圓管之情形。
　⑶是綜合上情，應認為上開圓管確係在吊掛作業途中，被推放至原本預定放至桁架位置之事實。至於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固稱：當日拆除作業底下，有堆放尚未清理乾淨的物品，拆除作業時就在那裡了，我有問告訴人跟吊掛手邱垂溪，可不可以放置，放置的區塊範圍夠不夠放置要吊下來的桁架，我擔心場地的位置不夠寬等語（見原審卷第187至200頁），則與上述事證不符，不足採取。　
　4.綜上所述，現場負責人即被告於進行吊掛作業時，未妥適為指揮監督，任令吊掛第2支桁架時，世紀鋼鐵公司內之員工操作載運圓管之機台，將圓管推置於吊掛作業之下方，而未能及時阻止、命令停工，致告訴人吊掛之第二支桁架因圓管遮擋無從置放，旋滯空中後，因吊耳無從承受斷裂撞擊圓管並反彈至余立順駕駛之吊車，傷及告訴人，造成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而該等傷害確係因被告未注意將現場淨空所製造之法所不容許之風險，風險實現之結果，與被告之過失行為間具有因果關係及客觀歸責至明。　　
　㈣被告及其辯護人固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
　1.被告於事故發生當時在場具有指揮監督吊掛作業施作之權限，乃現場負責人，業經論述如前，被告徒以僅負責聯繫廠商到廠作業，不具指揮監督之權責，並非現場負責人，且確認現場可作業並順利展開作業後，即先行離開等情詞以卸免自身罪責，顯與客觀事證不符，自不足採取。　　
　2.在本案吊掛工程將現場淨空並非如操作起重機、計算吊耳與吊掛物結合一般涉及專業領域之事項，一般人均可自現場未被淨空等情，預見如吊掛物因場所堆放物品無處置放，將導致吊掛物長期懸滯，影響吊耳承重，或因碰撞現場堆放之物品，而有使吊掛物因此墜落之可能，甚且將現場淨空亦非不得以拆卸圓管或其他方式為之，而無須具備起重機證照或相關能力亦可處置。被告為在現場指揮監督吊掛作業進行之人，已經論述如前，則被告當有負責確認拆卸天車預定擺放位置淨空，使吊車得以順利進行吊掛作業之一般性注意義務，是被告辯稱其非專業人員，故無庸負責之情詞，實難認為可採。
　3.被告固稱其未於執行吊掛作業時始終位於現場指揮監督，然被告既係現場負責人，自當指揮世紀鋼鐵公司或其他人員將圓管移置他處，或令請生產圓管作業停工，如其並未為前述舉措，在作業現場保持注意，為妥適之指揮監督工作，即已違反前揭注意義務，依據被告之職責，在作業未完前未持續指揮、監督，擅自離開之行為，本身業已有違背注意義務之疑慮，自無從又以其未於作業期間、案發當時不在現場作為理由以卸免其責任。
　4.更何況被告前於事發後之108年9月5日接受桃園市政府勞動安全檢查人員訪談時，係陳稱：我於108年9月4日下午2時40分擔任天車拆除作業之監督，看到天車桁架順時針轉約90度，突然聽到吊掛上方傳出2下聲響（砰2聲），桁架即從上方掉落，砸到小圓筒後，再砸到駕駛室，然後再掉到地面等語（見他卷第91頁）；至109年5月7日警詢時，則陳稱：發生公安意外當時，我有在場；當時吊車已經將要維修之天車吊離原來的位置，吊車正旋轉至要暫放維修天車位置時，突然聽到「砰」的一聲，天車就掉下來了，事後觀看，該天車掉下時，先砸到天車下方之「水下基礎圓管」，再砸到操作中的吊車及高空作業車等語（見他卷第146頁）；再於110年3月11日受檢察官訊問時，供稱：世紀鋼鐵内在案發地點的廠房有5台固定式吊車，案發吊車故障，要報廢，我找得銘來拆卸，找大興起重行來負責卸下天車，大興起重行說他們當天沒車，所以找了告訴人的大順來支援，我說勞安室放行了就可以，我們已經先把第一支桁架吊下來，再吊第二支桁架時，當時已經脫離軌道，旋轉到一半就聽到碰一聲，我就發現是桁架掉下來，有人去救人等語，又經檢察官訊以：「你是現場指揮人員，你覺得你不用注意到這部分？」，答稱：「我在作業前都有叮囑作業人員要注意吊具的承載力、吊重物的承載量及人員的安全，但本案的斷裂點不是平常會注意到的地方，勞檢所的長官也説這不是平常會斷的地方。」，訊以：「涉犯過失傷害有何意見？」答稱：「我提供的吊具及場所都是安全的，雖然是我在現場監督，但不是我在上面吊掛的，且第一支桁架也順利拆卸，所以第二支桁架的部分就只是意外。」等語（見偵卷第29、30頁）。又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辯稱當時是在隔壁廠，因為只有隔一個牆，所以之前的意思是說在隔壁有聽到「砰」的一聲，不是親眼看到發生事故等語（見原審卷第195頁）；然至本院審理時，卻又辯解稱當時已經騎機車離開等語（見本院卷第106頁）。據上，可見被告在事故發生後勞動安全檢查談話、本案偵查過程中，並未否認其當時在現場指揮監督，以及事故發生時其有在場之事實，至被檢察官起訴至原審後，始改稱其並非現場負責人，並無指揮監督權限，且事故發生時已經離開之情詞。可見被告所為辯解，不無隨訴訟發展避重就輕及卸責之嫌，實難以採信。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公訴意旨漏未論及被告有未將現場場地淨空之一般社會生活注意義務違反，尚有未當，然此部分業經原審當庭告知被告（見原審卷第203、392至393頁），並已於本院列為爭點，經被告及其辯護人為實質防禦、答辯（見本院卷第77、107至110頁），已無礙於被告防禦權之行使，併予說明。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審認為被告犯過失傷害罪，事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現場負責人，於吊掛作業期間，任令工廠內他人將圓管推置於吊掛作業之下方，致本案公安事故發生，告訴人受有如起訴書所載之傷勢，犯罪所生之實害嚴重，另審酌被告於本案始終否認犯行，且迄未與告訴人和解、賠償告訴人因本案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其如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載之前科素行，及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案發時擔任世紀鋼鐵公司維修部主管、月收入約新臺幣5萬元之職業經濟情況、已婚、無未成年子女需要扶養之家庭情況等（見原審卷第399頁）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其認事用法核無違誤，量刑亦均屬妥適。
　㈡被告提起本件上訴，仍執前開情詞，否認犯行，惟被告及辯護人所辯事由，均已經逐一論駁如前，其所辯不過為重複爭執相同證據之證明力，以及對於其所應負注意義務之法律評價，均無可採，故本案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宣告緩刑之理由
　㈠經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被告所為上開犯行雖有不該，惟念及被告平常並非案發工廠之負責人或安全管理人員，僅係因接受廠長指派前往現場協調處理進場施做天車拆卸事宜，始前往現場指揮監督天車拆除、吊掛作業，故其雖仍有所疏失之處，然違反注意義務之情節尚非特別重大，且本案非屬故意犯罪，故被告主觀上並無明顯抵觸一般人所共同遵循之法規範與社會生活秩序之惡性，而仍得期待被告在經過論罪科刑以後，藉由緩刑宣告之約束力，得以悔過自新，不再重蹈覆轍，而無庸遽予執行刑罰；又衡酌全案情節、本案被告犯行之惡質程度與法益侵害程度，尚無不適於給予緩刑自新機會之情形；復考量被告之工作、生活、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07頁）等情後，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並刑之宣告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
　㈡又考量被告即使在被檢察官起訴及經過原審予以論罪科刑以後，仍持續否認犯罪，未能正確認識自身違反義務之情形，以及自身疏失不當之處，故認為被告遵守法律之規範意識，及履行義務之責任意識，均有不足之處，有必要於緩刑期間內搭配一定處遇措施，以期藉由觀護人給予適當之督促，教導正確法治觀念，配合教育與社會服務措施，使被告能真正改過自新，故一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74條第2項第5、8款規定，宣告被告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40小時之義務勞動服務，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6場次。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弘捷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芯卉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附錄論罪科刑所適用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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